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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找…….
不動產信託登記相
關法規有哪些？

信託法
(85年1月26日公佈)

土地權利信託登記
作業辦法

(85年12月4日公佈)

土地登記規則第9章
土地權利信託登記

(90年9月14日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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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案件越來越多，
相關法令要讀清楚才
能因應唷！
先來了解一下為什麼
要辦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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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信託，
聽聽他們怎麼說..........

客戶委託辦理信
託的原因有哪些？

長輩買不動產給小
孩，為避免小孩任
意處分或貸款建商以土地向銀行辦

理融資貸款時，銀行
會要求「抵押權設定」
+「信託」
這是有典故的…….

都更或合建案，為
避免地主任意處分
影響進度，會要求
辦理信託。

地政士B

地政士A
地政局

其他沒有了嗎？

大部分就是
這3類案件

小聲一點......
還有假信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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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登記

2

註記登記

3

說在前面
1

塗銷信託

4

受託人
變更

5

信託歸屬

6

信託取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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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說在前面

佳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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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信託關係人

委託人：
將自己財產委由他人代為管理處分之財產權人

受託人：
承受委託人所移轉之財產權，依信託本旨，管
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人

受益人：
因信託之成立而享有信託利益之人

歸屬人：
信託關係消滅時取得信託財產(原本or本金)之人

有行為能力的人，可以當委託人。
(法務部92.7.15法律字第0920028467 號)

除了下列二種情形以外，都可以當受託人：
①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及破產人。(信託法第21條)

②法令對持有某種財產權設有特別限制規定者
(法務部91.12.6法律字第 0910046131 號函)

①有權利能力的人可以當受益人
(法務部93.3.18法律字第 0930010466號函)

②但法令對持有某種財產權設有特別限制規定者→X
(法務部91.12.6法律字第 091004613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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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2

受託人
變更

信託期間取得土地權利

信託取得

1-2信託的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委託人
=受益人(自益)

信託
受託人1

OR

受益人(他益)

(信託)

信託關係消滅交付信託財產

塗銷信託

信託歸屬

信託財產為不動
產，一定要辦理
信託登記嗎?

註記
(信託內容變更)

信託契約
A

信託契約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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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託登記

佳妤



所有權
抵押權
用益物權

2
土地登記規則第124條：

土地權利依信託法辦理信託而為變更之登記。

實務上，信託移
轉與一般移轉登
記有何不同呢?

信託登記

所有權移轉登記

抵押權移轉登記

用益物權(例如：地上權)移轉登記

想一想…….

→以權利變換登記、遺囑
信託為例

→以金融資產信託為例

→以華固新天地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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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妤

信託 所有權/他項權利移轉

 信託財產不是受託人自有
財產

 受託人死亡無須辦理繼承
登記

 受託人應依信託條款管理、
處分信託財產

 逾期申請登記無須罰鍰

 所有權信託登記不課徵土
地增值稅及契稅

 權利人取得之不動產物權，
為自有財產

 權利人死亡應辦理繼承登記

 權利人得自由使用、收益、
處分及管理財產

 逾期申請登記課處罰鍰

 所有權移轉登記應課徵土地
增值稅及契稅

還有嗎？



土地登記規則第125條：

信託以契約為之者，信託登

記應由委託人與受託人會同

申請之。

2
土地登記
申請書

信託登記-附什麼(一)以契約辦理信託

契約書

需要附「信託
私契」嗎?

內政部94年10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0528950號函：
二、鑑於信託為私法行為之一種，應尊重當事人的意思，故申辦土地權
利信託登記，雖以公定信託契約書為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惟倘委託人與
受託人間所約定之主要信託條款，因受限於公定信託契約書中「信託條
款」欄之篇幅而無法盡載，尚需另附信託契約書（私契）方能貫徹信託
本旨或達信託目的者，登記機關於受理登記時，自應依另附之信託契約
書所約定之事項條款予以審查。

公定信託契約書如有「詳信託私契」，信託私契內容還是要審查喔！

A害唷…
私契也要審查！

身份證明
文件

自然人-本國人 公司法人-本國

自然人-外國人

公司法人
-外國

印鑑證明 權利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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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
申請書

信託登記-附什麼(二)以遺囑辦理

遺囑 戶籍謄本 權利書狀



2 信託登記-寫什麼(一)以契約辦理信託

1.原因發生日期

登記事由：所有權移轉登記
登記原因：信託

2.登記事由/原因

3.標示及申請權

利內容

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
：詳如契約書

原因發生日期：信託契約立約日



2 信託登記-寫什麼(一)以契約辦理信託

1.原因發生日期

2.登記事由/原因

3.標示及申請權

利內容

4.申請人欄

4之1：受託人為
自然人時

①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及破產人，不得
為受託人。(信託法第21條)

②未成年已結婚者，不得為受託人。(信託法第21條)

③雙方代理之禁止：
未成年子女將其所有之不動產信託移轉於其母，因限於民法
第106條禁止自己代理之規定，其父得依民法第1089條規定
單獨行使法定代理權，會同受託人辦理信託登記。（內政部

99.6.15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724588號函）

信託法第 28 條：
同一信託之受託人有數人時，信託財產
為其公同共有。

受託人可以不

只 1人嗎?

受託人可以不只 1人喔!



2 信託登記-寫什麼(一)以契約辦理信託

1.原因發生日期

2.登記事由/原因

3.標示及申請權

利內容

4.申請人欄

4之1：受託人為自
然人時
4之2：受託人為
法人時

 信託業法第 33 條
非信託業不得辦理不特定多數人委託經理第16條之
信託業務。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內政部90年3月5日台內中地字第9002764號函
非以經營信託為業之法人，因信託行為成立而為受
託人，由當事人附具切結書聲明非屬營業信託且無
信託業法第33條規定「經營不特定多數人之信託」
者，地政機關得受理其信託登記之申請。

 下列情形受託人可以是「法人」：

信託業
當事人附具切結書聲明非屬營業信
託且無信託業法第33條規定「經營
不特定多數人之信託」

非信託業記得切結喔！



2 信託登記-寫什麼(一)以契約辦理信託

1.原因發生日期

2.登記事由/原因

3.標示及申請權

利內容

4.申請人欄

4之1：受託人為自
然人時

4之2：受託人為非
以經營信託為業之
法人時

4之3：受託人為
抵押權人時

 內政部94年10月2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053723號函
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利益無衝突時，同一不動產標的
之抵押權人得擔任信託行為之受託人
「如受託人於登記申請書內切結所受託之信託財產利益
與受託人利益確無衝突，則可准其辦理信託登記。」

記得由受託人切結「所受託之信託財產
利益與受託人利益確無衝突」喔！



2 信託登記-寫什麼(一)以契約辦理信託

1.土地、建物標示

2.信託權利種類

所有權
地上權
抵押權



NOTE ~~~~
1.應包含管理或處分。
2.受託人縱有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權
限，惟其處分（如拋棄信託財產所有
權）倘非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目的
為之，亦不符信託之本旨。
(內政部92.4.25.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05771號函)

3.所謂『依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
等』，至少應依下列條件判斷：
①信託契約之約定
②信託契約若未有明定，或所定不明
確或不完全時，自應依信託目的，亦
即委託人成立信託的本來意圖。

(法務部99.10.12法律決字第 0999042336號)

2 信託登記-寫什麼(一)以契約辦理信託

1.信託目的

2.受益人

3.信託關係消滅
事由

NOTE ~~~~

 信託關係消滅之條件要具體清
楚，俾利未來辦理塗銷信託或
信託歸屬登記時審認判斷

 信託關係消滅事由不只一項時，
契約應表明是否符合其中1種
情形時信託關係即消滅

NOTE ~~~~
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方法
必須明確，受託人依契約處
分時審查才能據以認定

4.信託財產之管理

或處分方法

NOTE ~~~~
信託關係消滅時，取得信託
財產之人(原本or本金受益人)

5.信託財產之歸屬
人

6.其他約定事項

NOTE ~~~~

1.前款以外之特別約定事項
例如：約定不得單獨辦理塗銷信託登記……
2.登記機關於受理信託登記時應依信託條款欄所
載之其他約定條款予以審查，受託人處分或設定
他項權利時，依信託法第22條規定，應依信託本
旨使得為之。(內政部94.4.11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043716號函)

小叮嚀一(法務部89.8.29法律字第023878號函)

為地政機關在受理土地信託登記時，似應審查其信託條款欄所載內
容是否明確及是否符合信託要件，俾免有藉信託而為脫法之行為
者。小叮嚀二(法務部96.1.2法律字第0950045474號函)

①設立信託登記制度目的在於公示信託主要內容，以保護交易安
全。
②地政機關對信託案件之處理，仍宜審查信託主要條款欄所載內容
是否明確及是否符合信託要件，以達設立信託登記制度之目的。
③信託關係以信託契約之訂立而發生，信託契約如有爭議，應由當
事人循司法途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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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

創始機構將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依資產信託證券化計畫或資產證券化計畫信託
或讓與，①檢具主管機關之證明、②債權額決算確定證明書及③相關契約文件者，其最高
限額抵押權即轉為一般抵押權，隨同移轉予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無須債務人或抵押
人同意或會同申請移轉登記。

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之1第1項：

申請人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或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規定申請信託登記時，為資產信託者，
應檢附①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文件及②信託關係證明文件；登記機關辦理登記時→應
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委託人姓名或名稱。

申請「不動產資
產信託」要檢附
什麼文件?

2 信託登記-寫什麼(二) 金融資產信託

來看看書表範例吧.....



4.主管機關核准函

5.債權額決算確定證明書

35

(一)土地登記申請書

申請登記事由：抵押權移轉登記
登記原因：信託

6.特殊的信託契約書

本案業經財政部○○年○○月○○日○○○號
函核准。
本案已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公告或通知債務人，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
律責任。(內政部訂頒「抵押權信託（含金融資產信託）移轉登記」土地登

記申請書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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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託契約書

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將抵押權及其擔保之債權信託與
受託機構，由受託機構以該資產為基礎，發行受益證券

金融資產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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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規則第126條：

信託以遺囑為之者，信託登記應由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後，會同受託人申請之；如遺囑另指定遺囑
執行人時，應於辦畢遺囑執行人及繼承登記後，由遺囑執行人會同受託人申請之。
前項情形，於無繼承人或繼承人有無不明時，仍應於辦畢遺產管理人登記後，由遺產管理人會同受
託人申請之。

①繼承人
→申請繼承登記
②繼承人+受託人
→申請信託登記

無遺囑執行人

有繼承人

①遺囑執行人
→申請遺囑執行人
+繼承登記
②遺囑執行人+受
託人
→申請信託登記

有遺囑執行人

有繼承人

①遺產管理人
→申請遺產管理人
登記
②遺產管理人+受
託人
→申請信託登記

無繼承人

或繼承人有無不明

2 信託登記-寫什麼(三)以遺囑辦理信託

來看看書表範例吧.....

遺囑信託屬單獨行為。
遺囑人生前與他人訂立契約+以其死亡為條件或始期而設立之信託，
→非屬遺囑信託。
遺囑人死亡之後+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依遺囑，與受託人簽訂契約
設立之信託→非遺囑信託。(內政部89年5月3日台內中地字第8908199號函)

繼承人有無不明，
如果有指定遺囑執
行人時，還要遺產
管理人會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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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110年6月10日台內地字第1100262764號函
(要旨)被繼承人無繼承人或繼承人有無不明，雖已於遺囑中指定有遺囑執行人，且遺囑內容涉及遺
贈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仍應完成遺囑執行人及遺產管理人登記後，檢附法院准予公示催告之裁
定及已將公告資料揭示之相關文件，由遺產管理人及遺囑執行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遺贈登記
二、旨案為被繼承人之繼承人有無不明，是否需有遺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始得依遺囑內容辦理不
動產遺產登記，因涉及民法規定遺產管理人及遺囑執行人管理遺產職務疑義，前經本部以110年2月
23日台內地字第1100270877號函詢法務部，並經法務部以上開函復略以：「......依民法第1179條、
第1215條規定，遺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雖均有管理遺產之權限，但遺囑執行人之任務，係依遺囑
之內容執行交付、分配遺產，於無人承認之繼承，在繼承人未經搜索程序確定（民法第1178條）及
遺產未經過清算程序確定其範圍（民法第1179條）前，遺囑執行人尚無法依遺囑內容執行。是以，
於無人承認繼承時，應由遺產管理人先進行搜索繼承人及清算程序，於債務清償後，再由遺囑執行
人為遺囑之執行......」準此，本案仍應先選定或選任遺產管理人，再由其先進行繼承人之搜索及清
算遺產並清償債務後，遺囑執行人始得依遺囑內容進行遺贈物之交付。
三、復查土地登記規則第123條規定：「受遺贈人申辦遺贈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應由繼承人先
辦繼承登記後，由繼承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如遺囑另指定有遺囑執行人時，應於辦畢遺囑執行
人及繼承登記後，由遺囑執行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前項情形，於無繼承人或繼承人有無不明
時，仍應於辦畢遺產管理人登記後，由遺產管理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又依繼承登記法令補充
規定第76點規定：「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雖其生前以遺囑指定有遺囑執行
人，惟並不能排除民法有關無人承認繼承規定之適用。」是以，被繼承人縱以遺囑表示為遺贈並指
定有遺囑執行人，倘涉有無繼承人或繼承人有無不明之情事時，為避免有繼承人未經搜索程序確定
及遺產清算程序確定其範圍前，遺囑執行人即執行遺囑內容交付遺贈物，而損及遺產管理完整性之
情事，故此類案件應於完成遺囑執行人及遺產管理人登記後，檢附法院准予公示催告之裁定及已將
公告資料揭示之相關文件，由雙方會同受遺贈人申請遺贈登記。
（按：原土地登記規則第123條內容已修正）



(二)繼承登記

印

(一)遺囑執行人登記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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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信託書表範例~~以遺囑另指定遺囑執行人情形為例

申請登記事由：管理者登記
登記原因：遺囑執行人登記

申請登記事由：所有權移轉登記
登記原因：繼承



(三)信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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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登記事由：所有權移轉登記
登記原因：信託

委託人是被繼
承人OR繼承人？ 小筆記~「遺囑信託」：

②屬單獨行為，委託人單方意思表示就成
立，無須受託人之承諾。(信託法第46條)

①需以遺囑為之，使受託人管理信託財產

④屬他益信託，不適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③委託人死亡後發生效力，委託人為被繼
承人，非繼承人。

⑤遺囑生效時，委託人已死亡，信託財產
之交付，由繼承人、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
理人為之。

法務部109.8.20法律字第 10903512770 號：

三、遺囑人以遺囑，將其財產權之全部或一部為受益
人利益或特定目的設立之信託，稱遺囑信託。就遺囑
信託而言，委託人以遺囑方式設立以立遺囑人（即委
託人）死亡時遺囑始發生效力，委託人自身不可能享
有信託利益，從而，就遺囑信託以信託利益之歸屬而
言，應屬他益信託。遺囑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因非
為同一人，自難認為屬貴部訂頒「適用自用住宅用地
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第5點第2項第1款規定及
103年9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304619480號令所指之
「自益信託」。

委託人
=立遺囑人=被繼承人



2 信託登記-登記什麼

土地登記規則第 130 條：
信託登記，除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登載外
並於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信託財產、委託人姓名或名稱，信託內容詳信託
專簿。
前項其他登記事項欄記載事項，於辦理受託人變更登記時，登記機關應予
轉載。

土地登記規則第 131 條：
信託登記完畢，發給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時，應於書狀
記明信託財產，信託內容詳信託專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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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登記什麼
土地登記規則第 132 條：

土地權利經登記機關辦理信託登記後，應就其信託契約或遺囑複印裝訂
成信託專簿，提供閱覽或申請複印。

信託專簿-遺囑信託專簿-契約書

信託專簿，應自塗銷信託登記或信託歸屬登記之日起保存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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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供資料內容及申請人資格、閱覽費或複印工本費之收取，準用第24條
之1及土地法第79條之2規定。

怎麼申請閱覽
或複印呢？



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一)相關稅費(1/4)

信託-移轉所有權 自益信託 他益信託

土地增值稅 不課徵
(土地稅法§28-3)

不課徵
(土地稅法§28-3)

契稅 不課徵
(契稅條例§14-1)

不課徵
(契稅條例§14-1)

贈與稅 不課徵
(遺產及贈與稅法§ 5-2)

課徵
(納稅義務人：委託人)

(遺產及贈與稅法§ 5-1)

地價稅

課徵
(納稅義務人：受託人)

(與委託人其他土地合併計算)
(土地稅法§ 3-1

財政部賦稅署91.10.25台稅三發字第
0910456298號函)

課徵
(納稅義務人：受託人)

(與受益人其他土地合併計算)
(土地稅法§ 3-1

財政部賦稅署91.10.25台稅三發字第
0910456298號函)

房屋稅
受託人

(納稅義務人：受託人)
(房屋稅條例§4)

受託人
(納稅義務人：受託人)

(房屋稅條例§4)

印花稅 不課徵
(財政部90.5.4台財稅字第0900450432號令)

課徵
(財政部90.5.4台財稅字第0900450432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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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一)相關稅費(2/4)

內政部86年12月29日台（86）內地字第8612895號函：
土地所有權因信託行為成立，依信託法規定由委託人移轉與受託人之登記案
件無需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惟仍應檢附無欠稅（費）證明文件辦理移轉登記

須查無欠繳稅費

信託登記都需
要查欠嗎?

非屬所有權移轉登記，免
查欠。(例如：不動產資產信託、

地上權信託)



自益信託土

地房屋適用

自用稅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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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
土地

自益
信託

按自用住宅
用地稅率課
徵地價稅

地上房屋供委託
人、配偶、或其
直系親屬做住宅

使用

委託人、配偶、
或其直系親屬

於該地辦竣戶
籍登記

無出租或
供營業用

財政部93.1.27台財稅字第
0920454818號令

符合信託
目的

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一)相關稅費(3/4)

信託
房屋

自益
信託

按住家用
稅率課徵
房屋稅

房屋供委託人、
配偶、或其直系
親屬居住使用

無出租

財政部103.9.26台財稅字
第10304619480號令

符合信託
目的



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一)相關稅費(4/4)

有沒有例外
免繳登記規
費的情形?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38條第2款：

不動產、不動產抵押權、應登記之動

產及各項擔保物權之變更登記，得憑

主管機關之證明向登記主管機關申請

辦理登記，免繳納登記規費。

一般抵押權信
託不能免繳登
記費喔(土地
法#76)!!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施行細則第18

條第2項：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38條第1項第

2款所稱登記規費，指登記費。

書狀費不能免
繳喔!!

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5點：

信託移轉登記，以信託或信託內容變更契約書所載權利價值為準；非以契約書為登記原因
證明文件者，以當事人自行於申請書填寫之權利價值為準。



80分

兒子，才考80分，
你要積極努力讀書！

我已經積極念書了….
只是考運不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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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只有30000元，
為了我們未來

你要積極去賺錢！

每天工作10小時
我已經很積極了！

積極OR消極？誰說了
算？

積極信託→可以登記

消極信託→不可以登記

信託目的只有管理運用，可以嗎？

改成積極管理，可以嗎？

信託目的為清償債務，可以嗎？

再信託給第三人，可以嗎？

切結非消極信託，可以嗎？

受託人依委託人指示處理信託事務，可以
嗎？

案件花樣那麼多，
怎麼管才好呢......

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二)積極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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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二之一)積極信託 VS 消極信託

信託法第22條：

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

(立法理由)

本條係規定受託人執行職務時應遵守之基本義務。按受託人既基於信賴關係管理他人
之財產，自須依信託行為所定意旨，積極實現信託之目的。從而其注意義務不能以與
處理自己事務同一注意為已足，應課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之義務。

按信託法第一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
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準此，信託關係之成立，
除須有信託財產之移轉或其他處分外，尚須受託人因此取得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權限；倘受
託人對於信託財產並無管理或處分之權限而屬於消極信託者，因消極信託之受託人僅為信託財
產之形式所有人，似不符合信託法第一條所規定「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
要件，從而應非屬我國信託法上所稱之信託。

法務部92.10.6.法律字第0920038921號函

①積極信託=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依信託本旨積極實
現信託目的→信託法所指之信託
②消極信託=受託人僅為信託財產之形式所有人+對信託財產無管理
或處分之權限→不得成立信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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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託目的：信託目的為基於受益人及歸屬人利益，委託管理、
維護信託財產。
三、信託內容
（三）受託人有權在信託期間內經受益人備查後，出租信託財產。
（四）受託人得經受益人及歸屬權利人同意，出售信託財產或變
更管理方式。
（五）受託人不得就信託財產設定負擔，但經委託人及受益人全
體同意時不在此限。

信託契約書內容 信託目的(無處分)≠信託
內容(有處分)，可以嗎？

按受託人未被賦予裁量權，無須為判斷，僅須依信託條款之訂定，或依他人之指示管理或處分
信託財產之信託，稱為事務信託，或稱指示信託。事務信託或指示信託之受託人對信託財產仍
具有管理權，與前開所述委託人未將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權授予受託人，或受託人對於信託
財產完全不負管理或處分義務之消極信託，並不相同。
四、綜上所述，本件信託契約條款既已約定受託人於經受益人或委託人之同意後， 得對於信託
財產為出租、出售或設定負擔，參酌上開說明，似屬事務委託（指示委託）類型，仍得成立信
託關係。

法務部92.10.6.法律字第0920038921號函

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二之二)消極信託 VS 指示信託

受託人僅須依指示為處分→指示(事務)信託→得成立信託關係

受託人完全無管理或處分權→消極信託→不得成立信託關係

未完全授與處分權，處
分時須經受益人同意，
這樣可以受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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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二之三) 信託登記後再信託，可
以嗎？

內政部88年7月12日台內地字第8807892號函：

案經函准法務部88年6月17日法律字第021755號函略以：「（一）按信託法第一條規定：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
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礎，乃委託
人、受託人與受益人間所存在之一種財產權為中心之法律關係（本法第1條立法理由一參照。）
受託人既基於信賴關係管理他人之財產，自須依信託行為所定意旨，積極實現信託之目的（本
法第22條立法理由一參照）。依本法第1條及第22條規定受託人須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
財產，並須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故消極信託並非我國信託法所認定之信託。準
此，以清償債務為目的所為之消極信託，似非本法之所許，合先敘明。（二）次按，信託財產
有其獨立性，名義上雖屬受託人所有，惟並非其自有財產，係與受託人之自有財產分別獨立
（本法第10條、第11條立法理由一依參照），且受託人須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
故受託人似不宜自為委託人而將委託財產之全部或一部再為信託。（三）再按，本法第34條
前段規定：『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受託人為負有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
分信託財產義務之人；受益人為享有信託利益之人，如受託人兼為同一受託利益之受益人，則
其應負之管理義務將與受益權混為一體，易使受託人為自己之利益而違背信託本旨之行為，故
原則上，受託人不得兼為受益人，更不得假管理或處分財產之便，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
（本法第34條立法理由一參照）。（四）綜上所述，本件受託人以部分信託土地再辦理信託
登記，宜請參酌前述意見審酌之。另依本法規及信託法理，委託人將其財產權移轉，涉及贈與
稅、土地增值稅等稅捐之課徵，宜請一併注意有關稅法之規定。」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意見。

①

②

③

④

受託人將信託財產再信託→受託人無積極管理或處分權限→消極信託



內政部90年11月30日台內中地字第9018612號函：

法務部90年11月26日法律字第000727號函以：「按信託法第1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
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
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礎，受託人既基於信賴關係管理他
人之財產，自須依信託行為所定意旨，積極實現信託之目的（信託法第22條立法理由一參照）。
是以，依信託法第1條及第22條規定，受託人須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並須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故消極信託並非我國信託法所認定之信託，前經本部88年6月17日法
律字第021755號函釋在案，本件原信託財產之受託人王○○自為委託人，將信託財產信託給
○○○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則原受託人王○○實際上就信託財產已無管理權限，依上開說
明，即屬消極信託，且非為我國信託法所認之信託。至信託法第25條規定：『受託人應親自處
理事務。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使第三人代為處理。』查其立法意旨，
係指受託人無法親自處理信託事務，而於信託行為另有訂定或有不得已之事由時，例外得使第
三人代為處理信託事務，受託人與第三人間並未有財產權之移轉。準此，信託法第25條尚不得
解釋為受託人得自為委託人就原信託財產再為信託之依據，併予敘明。」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
意見。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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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契約另有約定+未移轉財產權+第
三人代為處理信託事務

信託契約另有約定+移轉財產權給第三
人(新的受託人)

信託法第25條：

受託人應自己處理信託事務。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使第三人代為處理。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二之四) 信託登記後委託第三人
代為處理，可以嗎？

2

住海邊嗎？

心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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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三)受託人=受益人，可以嗎？

受託人A，受益人AQ1 信託法第34條(前段)：

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

受託人A，受益人A
受益人B
受益人C

Q2 信託法第34條(後段)：

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時，不在此限。

眉角那麼多…..
要怎麼審查呢？

但是，真的都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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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託人：兒子
(二)受託人：母親
(三)受益人：
1、孳息受益人(孳息受益權利價值為新台幣632,199元)：母親99/100+兒子1/100
2、本金受益人(本金受益權利價值則為新台幣1,632,634元)：兒子

信託契約書內容

二、按信託法第34條規定：「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時，不在此
限。」其立法理由係因受託人為負有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義務之人；受益人為享有信託利益之
人，如受託人兼為同一受託利益之受益人，則其應負之管理義務將與受益權混為一體，易使受託人為自己之
利益而為違背信託本旨之行為，故原則上，受託人不得兼為受益人，更不得假管理或處分財產之便，以任何
名義享有信託利益。合先敘明。
三、又信託行為中訂定，信託關係存續期中，信託財產孳息由特定受益人享有，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
原本由其他受益人享有之情形，該享有信託財產孳息之人，稱為「孳息受益人」；享有信託財產原本之人，
稱為「原本受益人」。本件受託人係委託人之母親，就信託本旨而言，應無脫法行為之意圖，且受託人僅為
孳息為受益人中之一人，其雖享有孳息利益之百分之九十九，惟尚無受益比例顯不相當問題 (參照附件之土地
登記申請書，本件之孳息受益權利價值為新台幣陸拾參萬貳仟壹佰玖拾玖元整，本金受益權利價值則為新台
幣壹佰陸拾參萬貳仟陸佰參拾肆元整) 。至信託法第34條但書中之「他人」，自包括委託人以自己為受益人
之情形在內。

法務部91.11.26.法律字第0910042147號函

受託人為受益人之一，
這樣可以嗎?

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三之一)受託人=受益人(孳

息)

本案：
①受託人非唯一受益人，係與委託人為共同受益人
②受益比例無顯不相當之情形(委託人仍享有本金受益權)

→未違反信託法第34條規定 但是顯不相當…..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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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為單一受益人？

→受託人與他受益人間受益比例顯不相當(過大)，易使受託人為
自己之利益而為違背信託本旨之行為

受託人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

→受託人與他受益間受益比例相當

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三之二)受託人=歸屬人之一

&歸屬比例顯不相當

法務部94年7月26日法律字第0940023735號函：

二、按「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時，不在此限。」、「信託關係
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
二、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及「信託關係消滅時，於受託人移轉信託財產於前條歸屬權利人前，信託關係
視為存續，以歸屬權利人視為受益人。」分別為信託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4條、第65條及第66條所明
定。準此，信託關係消滅時歸屬權利人依法視為受益人，則本件委託人與受託人間訂立之信託契約記載，
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人雖為受託人與另一歸屬權利人，然該項記載之信託行為有否本法第
5條第1款所定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之情形？仍須依有否違反本法第34條規定加以判斷。
三、承上，該條立法意旨係受託人為負有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義務之人；受益人為享有信託
利益之人，如受託人兼為同一受託利益之受益人，則其應負之管理義務將與受益權混為一體，易使受託人
為自己之利益而為違背信託本旨之行為，故原則上，受託人不得兼為受益人，更不得假管理或處分財產之
便，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本件受託人與另一人雖為共同歸屬權利益（視為共同受益人），惟依來函
所附資料，受託人享有歸屬比例為672/10000，另一歸屬權利人則為1/10000（全部信託財產為土地
673/10000），故歸屬權利人間（視為共同受益人）之受益比例顯不相當，已違反本法第34條之規定（參
照本部91年11月26日法律字第0910042147號函）。

①

②



61

(一)委託人：鄭〇〇
(二)受託人：張〇〇
(三)受益人：張〇〇、沈〇〇
(四)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人：張〇〇、沈〇〇

信託契約書內容
受託人=受益人之一=歸
屬人之一，比例也未敘明，

這樣可以嗎?

①信託契約有約定各受益人之受益比例→依其約定比例判斷
是否有違信託法第34條規定

②信託契約未約定各受益人之受益比例→按人數平均分配

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三之三)受託人=受益人之一

+信託契約未明定比例

二、按「受益人因信託之成立而享有信託利益。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從其所定。（第1項）受益人得拋棄
其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第2項）」、「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至第二百九十九條之規定，於受益權之讓與，
準用之。」分別為信託法第 17 條及第 20 條所明定。準此，受益人乃因信託行為而享有信託利益之人，受益
人無須為任何意思表示，即得於信託成立時當然享受信託利益，且此一權利，兼具對受託人給付請求權之債
權性質，而為財產權之一種，原則上應許其融通（信託法第17條及第20條立法理由、96年度台上字第844號
判決參照）。從而，同一信託之受益人有數人時，分別依信託行為所定比例或期間，享受其信託利益；信託
行為中未訂定比例或期間者，依民法第831條規定，準用民法第817條第2項規定，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不明
者，推定其為均等，故信託行為未訂比例或期間之數受益人，則按人數平均享受其信託利益。本件受託人與
他人1人為共同受益人，惟信託契約書未約定各共同受益人之受益比例，依上開說明，為利行使信託利益給付
請求權、受益權拋棄或讓與等權利，受益人間應按人數平均享受其信託利益。

法務部100.1.31法律字第0999039141號函

②①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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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91年12月9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8867號函：

案經函准法務部91年10月8日法律字第0910036555號函、91年11月22日法律決字第0910044160號函略
以：「……三、按『信託行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一、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
『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時，不在此限。』分別為信託法第5條
第1款及第34條所明定。本件委託人與受託人間訂立之信託契約記載，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歸屬權
利人為受託人，且無其他共同受益人，已違反上開規定（另參照本部88年6月17日法律字第021755號函）。
四、查土地登記規則第13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現登記錯誤
或遺漏時，應申請更正登記。登記機關於報經上級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更正之（第1項）。前項登記之錯
誤或遺漏，如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上級地政機關得授權登記
機關逕行更正之（第2項）。』故違反本規定時，登記機關應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或依授權逕行更正登記，
屬『更正登記』事項。另依行政法院81年度判字第1169號裁判認為，除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4條所定登記
錯誤或遺漏，係因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而依規定由該管上級機關核准或授權由登記
人員逕為更正之情形外，不得以發現登記之原因有瑕疵，逕為塗銷登記。否則同規則第7條所指依本規則
登記之土地權利，……非有法律上原因，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者，登記機關不得為塗銷登記，即無適用之
可能。五、至於本件違反信託法規定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及信託登記，登記機關得否依職權逕予辦理塗
銷登記乙節，按土地登記規則第14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如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
而錯誤之登記，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
核准後塗銷之。另依司法院釋字第379號解釋「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登記機關既應就所提自耕能力
證明書為形式的審查，則其於登記完畢後，經該管鄉（鎮、市、區）公所查明承受人不具備自耕能力而撤
銷該自耕能力證明書時，其原先所有權移轉登記所據『具有自耕能力』之事由，已失所附麗，原登記機關
自得撤銷前此准予登記之處分，逕行塗銷其所有權移轉登記。」本案信託登記，既依委託人與受託人間之
土地權利信託契約書辦理，並已登記為受託人所有，登記機關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7條規定始得辦理塗銷
信託登記。

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三之四)受託人=歸屬人

①受託人=歸屬人，屬信託法第34條禁止規定→無效

①

②

②本案雖違反信託法之規定，已受理之信託登記不得逕予塗銷登記

③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7條規定，經法院判決確定才可以塗銷登記

③

可以依行政程序法
第117條規定辦理

撤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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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四) 外國人.大陸人 VS 信託登記

大陸人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
灣地區取得設定或
移轉不動產物權許

可辦法

外國人

外國人在我國取得
土地權利作業要點

他們碰上信託
該怎麼辦呢?



限制地

不得移轉、設定負擔
或租賃於外國人土地
類型：
1.林地
2.漁地
3.狩獵地
4.鹽地
5.礦地
6.水源地
7.要塞軍備區域及領
域邊境之土地

要平等

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
律，中華民國人民得
在該國享受同樣權利
者為限

土地法
§18

①取得
②設定

土地法
§17

①非繼承的取得
②設定
③租賃

合用途

1.住宅
2.營業處所、辦公場所、
商店及工廠

3.教堂
4.醫院
5.外僑子弟學校
6.使領館及公益團體之
會所

7.墳場
8.有助於國內重大建設、
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
之投資，並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者

取得
土地法
§19

依程序

1.重大投資取得土地
者，應先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

2.地政事務所受理登
記(核准函+計劃書)

3.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准(簡報表+核准

函+計劃書)

4-1通知地政事務所辦
理登記

4-2報內政部備查

(簡報表+核准函+計劃書)

①依§19需要的取得
②變更用途
③繼承以外之移轉

土地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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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四之一)受託人=外國人
法務部91.12.6法律字第 0910046131 號函：

外國人在我國原則上雖亦得為信託的受託人，但法令對外國人持有某種財產權設有特別限
制規定者，外國人不得為該財產權的受託人。

心得：
①外國人當受託人→OK
②土地法第18條→查互惠
③土地法第17條土地→不可以是信託財產
④土地法第19條→符合信託條款
⑤土地法第20條→依程序核准

外國人可以當
委託人嗎?

①關於委託人之資格，信託法並未明文規定；
惟委託人係信託關係之創設人，且須為財產權
之移轉或其他處分，故委託人自須具有行為能
力始得為之。準此，有行為能力之外國人，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得為信託關係之委託人。
(法務部92.7.15法律字第 0920028467 號)

②土地法17-19→免審查，土地法20→要核准



依程序
①從事有助於臺灣地區整
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
資應先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

②向直轄市、縣（市）政
府申請審核

③報請內政部許可

④向地所申請登記

§6、
8、9

①取得
②設定
③移轉

合用途
自然人：
①住宅(1戶+單獨取得為
限)

②建物總戶數10%為限
(內政部104年3月19日台內地字
第1040404695號令)

法人：
①業務人員居住之住宅
②從事工商業務經營之廠
房、營業處所或辦公場
所

③大陸地區在臺金融機構
辦理授信業務

④有助整體經濟或農牧經
營之投資，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 7-
9

①取得
②設定

限制地
不得取得、設定土地：
①土地法第14條第1項或
第17條第1項各款

②依國家安全法及其施行
細則一定範圍之地

③要塞堡壘地帶法一定範
圍之地

④各港口地帶，由港口主
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及所
在地地方政府所劃定一
定範圍之土地

⑤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劃定應予禁止取
得之土地

§ 2 ①取得
②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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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人

§ 4
①取得
②設定

①不得擔任大陸黨務、軍
事、行政或具政治性
職務或為成員

②不得受贈取得
(內政部92年7月18日台內地字第

0920010567號)

③臺灣地區人民不得買賣、
設定或贈與方式移轉予大
陸地區配偶及一等親
(內政部93年1月2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5602號函)

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四之二)受託人=大陸人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9條：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非經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但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列各款土地，
不得取得、設定負擔或承租。

結論：

①大陸人當受託人→OK，但是小有疑惑……
②許可辦法第4條→無大陸黨政軍身分
③土地法第17條土地→不可以是信託財產
④許可辦法第7~9條→信託條款要符合
⑤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9條→依程序許可



66

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五)信託財產的特別關照

農舍

農業發展條例

眷村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耕地

農業發展條例

區分所有建物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內政部103年8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036743號函:

「以農業發展條例89年修法後取得之農地興建農舍申請信託登記時，仍應受該條例第
18條第2項規定須滿5年始得移轉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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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五之一)信託財產=農舍

委託人 受託人

簽訂
信託契約

農舍

信託財產為農
舍，辦理登記
時有無限制?

內政部98年10月1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050813號函：

本案經函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8年10月9日農授水保字第0981843346號函略以：「依
據本會96年3月14日農授水保字第0961848173號函，農舍與其坐落用地併同辦理移轉
時，其承受人資格應符合無自用農舍條件，故信託財產之受託人應無自用農舍，以符農
業發展條例立法精神。」本部同意上開意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6年3月14日農授水保字第0961848173號函：

「有關農舍與其坐落用地併同辦理移轉時，承受人資格之審核之處理原則：
農舍與其座落用地併同辦理移轉時，其承受人資格應符合無自用農舍條件；辦理移轉時，
承受人應檢具（一）稅捐稽徵單位開具申請人之房屋財產歸戶查詢清單。（二）申請人
房屋財產歸戶查詢清單之所有房屋使用執照影本。（三）申請人切結無自用農舍文件等
3項文件供地政單位審查。」

所以……
要滿5年＋無自用
農舍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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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7條：

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人員、
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直轄市長、縣（市）長於就（到）職申
報財產時，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下列財產，應自就（到）職之日起三個
月內信託予信託業：
一、不動產。但自擇房屋（含基地）一戶供自用者，及其他信託業依法不得承受
或承受有困難者，不包括在內。

內政部95年10月1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052080號函：

案經函准法務部95年9月25日法政字第0950028232號函略以：「……委託人將財
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為信託關係成立之要件。本件有關耕地所有權人欲將耕
地信託予他人者，仍應踐行耕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程序，始可成立信託關係，縱
權利移轉之原因登記為「信託」，仍無礙該信託登記屬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本
質。……政務人員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不動產，應信託予信託業，該規定之
『不動產』固應包括所有之不動產，惟如其他法規對此另有規定，自應從其規定。
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規定：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但符合第34條規定之農民團體、
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不在此限，係耕地承受之特別
規定，而此之耕地承受依前揭說明應包括移轉所有權之信託，是耕地不得信託予
私法人之信託業，此部分之信託登記地政機關不應受理。」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五之二)信託財產=耕地(1)

即使是辦理公職人員信
託，信託業仍不得承受耕

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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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五之二)信託財產=耕地(2)
2.信託

(委託人=受益人=歸屬人)

受託人

委託人：
〇〇公司

1.委託人於89年前購入，
89年後經變更為耕地

內政部97年6月1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70046277號函：

案經函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7年6月5日農企字第0970128463號函略以「……按
『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但符合第34條規定之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
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不在此限。』及『信託行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
效……四、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受益人者。』農業發展條
例第33條及信託法第5條第4款定有明文，依來函所述案例事實，本案○○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私法人）不得自為承受耕地信託行為之受益人，如為之，依上開信託
法第5條第4款規定，應屬無效。且本案信託行為涉有財產權移轉，如有約定信託財
產之歸屬為委託人德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者，於信託關係消滅後，涉及耕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時，則仍受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規定之限制。」是以，有關私法人於農業
發展條例修正公布生效前合法取得之土地，嗣經政府補註用地別變更為耕地申辦信
託登記，並約定受益人為委託人，仍應受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規定之限制。

①

②

本案土地既經變更為耕地，歸屬人如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
規定為不得承受耕地之私法人→不得為信託歸屬人



法務部94.1.27法律字第 0930050229 號：

信託法第5條第4款規定：「信託行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4.以依法不得受讓
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受益人者。」信託以移轉或處分財產權為前提並為受益人之利益
或為特定人之目的而存在，故受益人者，為享有信託利益之人，對於受讓財產權所應為之移轉
行為，如受益人依法不得為受讓人，該信託行為無效。本件私法人（委託人）以信託財產購置
耕地為信託目的而成立信託，並暫以私法人（委託人）之管理主任委員為原本受益人（如法令
該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得由私法人承受耕地時，變更原本受益人為委託人），該受益人雖為自然
人，形式上似無違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之規定，惟究其實質，該受益人乃委託人之管理主任委
員，於其職務行使上，與委託人具有不可分之關係，故在效果上誠屬私法人之變形。另一方面，
農業發展條例第 33 條規定之立法目的，主要為防止財閥炒作土地而從中牟利， 該暫以私法人
（委託人）之管理主任委員為原本受益人之信託行為，並參見所附當事人間信託契約書所載
「管理主任委員就承受該不動產後，應視為○○市○○○○堂之財產」等文字，似屬為規避上
開立法目的所為之脫法行為。綜上說明，本件信託行為實質上已違反信託法第5條第4款之規定，
應認無效。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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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五之二)信託財產=耕地(3)

內政部 94.3.14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043017 號函：

私法人(委託人)成立信託關係後，受託人依信託法9條規定，以「信託取得」耕地，並暫以該私
法人(寺廟)之主任委員為受益人，約定如法令或該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得由私法人承受耕地時，
則變更原本受益人為委託人。係屬規避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立法目的之脫法行為，違反信託法
第5條第 4 款之規定，應認無效，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

暫以主任委員為受益人

2.購買耕地1.信託

受託人
委託人：〇〇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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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五之三)信託財產=眷改條例配售房屋

眷村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24條：

由主管機關配售之住宅，除依法繼承者外，承購人自產權登記之日
起未滿五年，不得自行將住宅及基地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
前項禁止處分，於建築完工交屋後，由主管機關列冊囑託當地土地
登記機關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時，並為禁止處分之限制登記。

登記原因：買賣

本案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24條規定，除依法繼承者外，承購人自產
權登記之日起未滿五年，不得自行將住宅及基地出售、出典、贈與或交
換。

可以辦理信

託登記嗎?



土地登記規則第136條：

土地法第78條第8款所稱限制登記，謂限制登記名義人處分其土地權利所為之登記。
前項限制登記，包括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及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
分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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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政部96年3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43346號函：

一、按「……四、次查信託目的為『管理、運用及處分信託財產』，若委託人依信託本旨約
定受益人為本人（即自益信託），並於信託目的載明『管理、運用及於法定禁止處分屆滿後
之信託財產處分』即與眷改條例第1條照顧原眷戶宗旨及第24條眷宅禁止處分之規定無違，
得依法辦理『信託登記』。……」為國防部96年3月19日昌易字第0960005009號函所明釋。

所以要符合……

①

①

②

①自益信託
②信託目的載明『管
理、運用及於法定禁
止處分屆滿後之信託
財產處分』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五之三)信託財產=眷改條例配售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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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五之四)信託財產=區分所有建
物，土地贈與+建物信託

內政部91年910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85083號：

二、按「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
排除他人干涉。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
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
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
關係。」、「信託行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一、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者。⋯四、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受益人者。」分為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四條第二項、信託法第一條暨第五條所明定。

三、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係為落實「建物基地權利一體化」之政策。
而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 ，為受益人之利益
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旨揭所詢事項，雖因信託財產之受託人與
因贈與取得所有權兩者為同一人，惟其性質分別為「自有財產」與「信託財產」，其性質
有別，故區分所有建物以信託移轉而其基地以贈與移轉登記予同一人時，與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不符，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登記。

①區分所有建物+應分擔基地持分一起信託→OK

②區分所有建物OR應分擔基地持分其中之一去信託→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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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六)土地法第34-1 VS 信託登記

受託人

Q2
地主B 地主C

簽訂1份
信託契約

2/5

地主A
地主B

地主C

持分各1/5

地主D
地主E

依土地法第34-1規定
出售信託財產

1/1
買方地主E 地主D受託人

Q1

地主B 地主C
受託人

依土地法第
34-1規定

簽訂信託契約

1/1
地主E



內政部91.11.26.台內中地字第0910016580號令：

①當事人間成立之信託關係，以委託人與受託人具有強烈信賴關係為其基礎
②土地法第34條之1為信託法公布施行前所作之規定，因而土地法規定之「處分」定義，尚無包括信
託行為在內
③不論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之部分共有人，自不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為信託行為及申辦不動產
信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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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六之一)信託登記可以依土地法
第34-1規定辦理？

7個小矮人、白雪公主
持分各1/8

受託人

依土地法第
34-1規定

簽訂信託契約

1/1

內政部88.1.21台內地字第8714050號函：

①信託亦屬處分行為之一種
②為促進共有土地利用+簡化共有關係+對多數共有人權利保障之立法意旨+配合都更以信託方式為
之，以促進共有土地之再開發利用→多數共有人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之規定以自益信託方式
申辦權利變更登記
③贈與等無償處分行為之他益信託→不可以

93.8.2修正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3點：
本法條第一項所定處分，以有償讓與為限，不包括信託行為及共有物分割



優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

異議人簡○○未列名
77

2
信託登記

委託人：簡○○等14人
受託人：○○公司
信託持分：A土地
583735/1000000

34-1買賣(1)
買方：林○○
賣方：
(同意) 受託人
○○公司+其他共
有人＞2/3

異議

簡○○異議：

未授權○○公司
處分

地所駁回
買賣(1)

34-1買賣(2)

受託人○○公司主張依信
託私契約定，各委託人得
單獨行使權利義務+簡○○
改列未同意出售共有人+提
出12人同意書

異議
簡○○異議：
信託私契約定，非經委託人事前書
面同意，受託人不得處分信託財產
簡□□3人：
優先購買權通知合法性有疑義

地所駁回異議
①簡○○並未列為系爭登記之同
意處分人
②○○公司以存證信函通知其他
共有人優先購買，惟簡□□等 3人
未限期內表示優先承買權

信託登記

委託人：林○○
受託人：
陳ΔΔ等2人

訴願(1)
臺北市政府99.1.14府
訴字第09970003100

號訴願決定書

地所重新審查
維持原處分

訴願(2)
臺北市政府

99.6.18府訴字第
09970061500號
訴願決定書

報請內政部
解釋

地所依行政程序
法第117條規定
撤銷原登記

准登
買賣(2)

信託登記-注意什麼(六之二)受託人可以依土地法第
34-1規定處分信託財產？

辦錯了.....受託人土地法第34-1規定處分信託
財產→OK
但是…..
要符合信託約定條款約定內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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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辦登記嗎?

地政人員

先設定，再信託

先信託，再設定
抵押權人=受託人，信託法第35條？

困擾….

抵押權人=受託人？信託法第34條？

混同？民法第762條、信託法第14、35條？

雙方代理？民法第106條？
糾結….

八卦一下.......
看看他們怎麼說…..

2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一)信託登記+抵押權設定



83

法務部

本部前於88.10.20參與內政部研商「土地登記規則修正草案」會議時，曾就受理土地信託登記之申
請，究應採形式審查或實質審查問題，列舉各種情形，促請內政部於法規中明定，並提出書面意見，
惜似未受到重視。

①

本部以為地政機關在受理土地信託登記時，似應審查其信託條款欄所載內容是否明確及是否符合信
託要件，俾免有藉信託而為脫法之行為者；而在信託關係存續期間，對於有就信託條款之記載事項
為變更或補充之申請者 (如申請變更受益人或申請變更信託財產之管理方法) ，則應審查該申請人是
否為有權申請之人，其申請之事項是否有違信託法之規定等，以保護信託財產及受益人權益。

②

信託關係以信託契約之訂立而發生，信託契約如有爭議，固應由當事人由循司法途徑解決，惟設立
信託登記制度目的在於公示信託主要內容，以保護交易安全，地政機關對信託案件之處理，仍宜審
查信託主要條款欄所載內容是否明確及是否符合信託要件，以達設立信託登記制度之目的。至宜否
由當事人自行於登記申請記明「本案信託確符信託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事涉登記實務，宜請貴
部參酌上開說明，本於職權審認之。

③

內政部

登記機關所得審查者，僅限於權利變更登記之適法與否？至該信託是否合於信託法之規範，登記機
關實無法詳實審查，實務上，造成不少違法信託闖關成功並衍生後續處理之困擾。

①

信託登記實施至今，基層登記機關因信託審理之法令執行疑義報部請示者不勝枚舉，常因信託衍生
之案情需報部解釋耽誤登記而引發民怨。

②

信託內容多變，登記機關審查上確有其困難處。③

建請信託案件之處理，由申請人自行負責其信託內容之適法性，登記機關不再干涉其契約內容，由
申請人自行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本案信託確符信託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即准予登記。

④

看看我們糾
結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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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一之一)先設定再信託，受託人=抵押權人

1.抵押權設定
擔保物提供人

抵押權人

委託人

2.信託

受託人

法務部91年8月27日法律字第0910030114號函：

「信託財產名義上雖屬受託人所有，實質上乃為與受託人之自有財產獨立之特殊財
產。……債權人兼抵押權人身分……法理上固無不可，惟在受託期間，是否會置信
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自身利益於可能衝突立場，以及是否會妨礙其他債權人權利之
行使，宜請……本於權責依法審酌。」

內政部94年10月2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053723號函：

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利益無衝突時，同一不動產標的之抵押權人得擔任信託行為
之受託人，「如受託人於登記申請書內切結所受託之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利益確
無衝突，則可准其辦理信託登記。」

①抵押權人與受託人同一人→不生權利混同問題
②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利益無衝突→抵押權人得為受託人
③是否會置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自身利益於衝突或妨害其他債權人權利之行
使，→非登記機關審認範圍
④如受託人於登記申請書內切結所受託之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利益確無衝突→
得受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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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人

信託

受託人

信託法第35條第1項：

受託人除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外，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
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依市價取得者。二、由集中市場競價取得者。三、有不得已事由經法院許可

受託人
=擔保物提供人

設定抵押權

抵押權人債務人

2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一之二)先信託再設定，受託人=抵押權人

內政部96年10月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52318號函：

本案已辦妥信託登記之同一不動產標的受託人，如無信託法第35條第1項除外規定情形之一者，不得同時
以擔保物提供人兼抵押權人身分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

違反信託法第35
條第1項規定，

無效嗎?

結論~
①無信託法第35條第1項例外情形，不得設定或取得權利
②違反規定時得請求損害賠償+回復原狀
③無民法第106條禁止自己代理或雙方代理之適用

法務部96年10月4日法律決字第0960030552號函：
依信託法第35條第1項規定：「受託人除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外，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
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準此，本案受託人於信託財產上取得抵押權，如無該條項除外規定情形
之一者，顯已違反前述規定，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除得準用信託法第23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或回復原狀外，並得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於受託人有惡意者，應附加利息一併歸入（信託
法第35條第3項）。又就信託財產而言，受託人為形式所有權名義人，非為代理人，核與民法第106條禁
止自己代理或雙方代理之規定無涉。至貴部是否以違反信託法第35條規定為由否准受理登記，乃屬土地
登記行政問題，仍請本於權責酌處。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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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97年2月21日法律決字第 0970000402 號：

二、查本部96年10月4日法律決字第 0960030552 號函表示略以：「本案受託人於信託財產
上取得抵押權，如無該項除外規定情形之一者，顯已違反前述規定，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
受託人，除得準用信託法第23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外，並得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
歸於信託財產；於受託人有惡意者，應附加利息一併歸入（信託法第35條第3項）。…至貴
部是否以違反信託法第35條規定為由否准受理登記，乃屬土地登記行政問題，仍請本於權責
酌處。」詳言之，上開案例已有利益衝突之情形而違反信託法第35條，惟因違反該條之法律
效果並非無效，僅負私法上損害賠償責任，至行政機關受理登記與否，應視土地登記之相關
法令而定。另本部91年8月27日法律字第 0910030114 號函則係認為債務人將前已設定於抵
押於債權人之不動產，再信託予該債權人管理或處分，尚無違反信託法第35條之問題，而債
權人兼抵押權人身分，法理上固無不可，惟應考慮在受託期間，是否置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
人自身利益於可能衝突立場（如雙方有無約定信託期間受託人不行使其債權人之權利，不自
信託財產收取利息或本金，不聲請拍賣抵押物等），以及是否會妨礙其他債權人權利之行使
等問題。

三、承前所述，本部前開二函乃針對是否違反信託法第 35 條及違反該條之法律效果予以說
明，至來函所詢當事人得否辦理登記、是否切結後准其登記或切結內容為何等節，均屬土地
登記行政管理事宜，請本於權責衡酌之。

結論……

①違反信託法第35條並非無效，違反時僅有損害賠償之效
果。
②設定後再信託，無違反信託法第35條之問題，惟應考量受
託期間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利益是否衝突？是否妨礙其他
債權人權利之行使？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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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託

1.抵押權設定
擔保物提供人

抵押權人

委託人

受託人

3.抵押權
權利價值
增加

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兼具抵押權人地位，將擔保債權金額增加，就其權利價值增加部分，本質上
為抵押權之再取得（土地登記規則第115條第2項參照），因有利益衝突之情事，受託人應有本法第35條第1
項之適用，以貫徹其忠實義務。
三、至於本法第35條第1項1款所稱「依市價取得者」之意涵為何乙節，此係指受託人就信託財產取得之利益，
應同於一般交易市場所為之交易般支付相當之對價或利益，亦即兩者間應具公平且適足之對價關係（臺北地
方法院93年度重訴字第70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受託人是否具備「依市價取得者」，仍須就個案具體
事實而定。從而，本件當事人之抵押權利益價值變更登記是否符合本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除外規定及如何
申辦登記，仍請參酌上述說明本於權責自行審認。

法務部99.6.22法律字第0999022519號函

二、本案倘經審認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之除外規定情形之一者，因○○銀行同為受託人與抵押權人之身
分，自應由該行單獨申請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並得於登記清冊備註欄表明申請變更之內容，免附抵押權內
容變更契約書。至於本案審查需經受益人同意者，仍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4條規定辦理；如受益人會同申辦
登記者，應依上開規則第40條及第41條規定辦理。另信託關係存續期間，就信託財產而言，受託人為形式所
有權名義人，非為代理人，應由受託人以自己之名義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核與民法第106條禁止自己代理
或雙方代理之規定無涉。

內政部99.7.8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5528號函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一之三)權利價值增加，受託人=抵押權人2
土地房屋買賣→有市價
地上權移轉→有市價
抵押權有市價嗎？
好為難，不會審啦….

①擔保債權金額增加→抵押權之再取得
②是否「依市價取得」→就個案具體事實而定
③得由受託人(抵押權人)單獨申請
④無民法第106條禁止自己代理或雙方代理之適用

這麼多年同仁好困擾
市政顧問幫幫忙
一起討論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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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登記後再設定，受
託人為抵押權人，屬於
自己跟自己訂約，原則
上應禁止。

法無明文禁止先信託
再設定，是否為「市
價」，建議由當事人
雙方切結。

建議尊重當事人契約
自由，由申請人切結、
說明或舉證。

登記法令應全國一致，。
建議報請內政部統一解
釋！

信託屬私權，地政機關
一一審查私權關係確有
困難，建議由當事人切
結。

再一次請示看
看內政部怎麼
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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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請示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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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看看內
政部怎麼說！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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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信託法第35條規定：「受託人除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外，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
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依市價取得者。二、由集中市場競價取得者。三、有不
得已事由經法院許可者（第1項）。……受託人違反第1項之規定，使用或處分信託財產者，委託人、受益人
或其他受託人，除準用第23條規定外，並得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於受託人有惡意者，應附加
利息一併歸入（第3項）。……」是已辦竣信託登記之同一不動產標的受託人，如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除
外規定之情形，得以擔保物提供人兼抵押權人身分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或抵押權內容變更（權利價值增加）
登記，前經本部96年10月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52318號函及99年7月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5528
號函釋有案。又受託人於信託財產上設定抵押權，擔保委託人以外之人之債務，依本部104年3月9日台內地
字第1040403467號函，登記機關受理案件時宜確實審查是否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規定，以避免受託人違
反其忠實義務之情形。
二、次按信託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稱「依市價取得者」之意涵，係指受託人就信託財產取得之利益，應同
於一般交易市場所為之交易般支付相當之對價或利益，亦即兩者應具公平且適足之對價關係，仍須就個案具
體事實而定（法務部99年6月22日法律字第0999022519號函參照）。查受託人應本於忠實義務，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並積極實現信託目的，倘其違反信託法第35條第1項規定，同條第3項已有相關處
理機制，違反該條之法律效果並非無效，僅負私法上損害賠償責任（法務部97年2月21日法律決字第
0970000402號函參照）。是登記機關受理旨揭登記之申請，申請人如已取得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主張符合信
託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依市價取得」情形，因抵押權設定或內容變更契約書所載擔保債權總金額是否屬公
平且適足之對價關係，登記機關實難審認，且證明文件態樣廣泛，倘經受託人及受益人共同切結受託人依市
價取得權利，應得推定雙方對該抵押權之權利價值認知一致，避免利益衝突情事發生；日後縱有爭執，委託
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仍得依信託法相關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並得請求將受託人所得利益歸於
信託財產，已有保障機制可資適用。
三、綜上，茲補充本部96年10月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52318號、99年7月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5528號及104年3月9日台內地字第1040403467號函內容，不動產辦理信託登記後，就信託財產設定
抵押權予受託人或擔保委託人以外之人之債務，或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兼抵押權人因增加擔保債權金額
而辦理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登記機關應依職權調查是否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除外規定情形，若認定有
困難時，倘受託人及受益人就本案抵押權切結「受託人依市價取得權利」或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登記機關得
據以受理；其需經受益人同意者，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4條規定辦理，如受益人會同申請登記，應依上開規
則第40條及第41條規定辦理。

內政部110年8月2日台內地字第1100264154號函

說中了我們審查
人員的心聲.......

結論……

①登記機關應依職權調查是否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除外規定情形。
②若認定有困難時，倘受託人及受益人就本案抵押權切結「受託人依市價取
得權利」或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登記機關得據以受理
③其需經受益人同意者，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4條規定辦理，如受益人會
同申請登記，應依上開規則第40條及第41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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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託人

信託

受託人
受託人

=擔保物提供人

設定抵押權

抵押權人債務人

內政部104年3月9日台內地字第1040403467號函：

案經本部函准法務部前揭函略以：「二、按信託法（以下稱本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受託人不
得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但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依市價取得者，則可例外為之，尚不生
違反本法第1條有關信託本旨或第22條有關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規定之問題。又受託人以信託財產設
定抵押權，擔保委託人以外之人之債務，係在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權利，亦有本法第35條第1項規
定之適用（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555號裁定參照）。準此，本件受託人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抵押
權，擔保受託人或委託人以外第三人之債務，土地登記機關於受理此類案件時，宜確實審查是否符合
本法第35條第1項規定，以避免受託人違反其忠實義務之情形。三、次按本法第34條規定：『受託人
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時，不在此限。』其所謂『信託利益』係指
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所生之利益而言，包括
『信託財產本身』及『信託財產所生之孳息』（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字第1110號判決、本部95年
6月26日法律決字第0940047336號函參照）。本件來函所述受託人於信託財產上設定抵押權之情形，
如經審認並非使受託人享有信託利益，且符合本法第35條第1項規定，則尚無違反本法第34條規定之
問題......。」本案請依上開法務部意見，本於職權處理。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一之四)設定抵押權，擔保受託人或
委託人以外第三人之債務

①擔保委託人以外之債務，仍應確實審查
是否符合信託法第35條第1項例外情形
②如經審認非使受託人享有信託利益，無
違反信託法第34條規定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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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二)拋棄或捐贈信託財產，
有沒有違反信託本旨或目的？

贈與/出賣信託財產
↓

受益人

贈與信託財產
↓

第三人
拋棄信託財產

捐贈公共設施用地
↓
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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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託人

信託

受託人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二之一)捐贈公共設施用地
(臺北市案例)

92.9.9.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14033號函：

案經函准法務部92年8月20日法律字第0920031754號函略以：「二、按贈與乃財產
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四條第二項、民法第四百零六條規定參照），其對各級政府、財團法人、公益信
託等為贈與者，一般稱為『捐贈 』。信託財產乃受益人受益權之所繫，非為受託人
之自有財產，倘受託人欲以『受託人名義』為捐贈，縱為信託契約所約定，其約定
亦與信託之本旨有違。三、次依信託法第一條規定，受託人須為受益人利益或特定
目的管理、處分信託財產；其因管理、處分信託財產取得之財產權，仍屬信託財產
（同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參照）。單純之拋棄或捐贈，未能取得任何對價 ，殊難解
為係為受益人之利益（本部92年4月11日法律字第0920011607號函說明二參照），
況且是以『受託人名義』為捐贈，縱稅法對個人或營利事業之捐贈有得列舉扣除或
得列為當年度費用等優惠（所得稅法第17條、第36條規定參照），受益人或委託人
（自益信託之情形）亦不能享有。而本件信託若係為使受託人假信託之方式而遂行
其節稅或其他脫法之目的，其信託行為自是無效。」。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之意見

捐贈

①以『受託人名義』為捐贈，縱為信託契約所約定，其約定亦與信託之本旨有違
②縱稅法有優惠，受益人或委託人（自益信託之情形）亦不能享有
③若受託人假信託之方式而行節稅或其他脫法目的，信託行為無效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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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託人

1.信託

受託人

出賣人

2.
買
賣

3.贈與

受贈人
(第三人)

(一)信託目的：管理、出售、贈與及
合建或改建信託財產
(二)受益人：委託人
(三)信託財產歸屬人：委託人

信託契約書內容

內政部94.02.21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041817 號：

查本件信託委託人張濬為享有信託利益之人，信託財產乃受益人受益權之所繫，受託人須依信託本旨，
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積極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受託人縱有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權限，
惟其處分（如拋棄信託財產所有權）倘非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目的為之，亦不符信託之本旨（法務
部92年4月11日法律字第0920011607號函參照，詳附件）又「關於登記機關已辦理自益信託登記之土
地，其受託人將該土地贈與他人，縱為信託契約所約定，其約定亦與信託之本旨有違，‥‥單純之贈與，
未能取得任何對價，殊難解為係為受益人之利益，‥‥本件信託若係為使受託人假信託之方式而遂行其
節稅或其他脫法之目的，其信託行為自是無效。」前經本部 92 年 9 月 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14033 號函釋在案，本案請參依上開說明核處。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二之二)贈與第三人(臺北市案例)

受託人將該土地贈與他人，縱為信託契約所約定，其約定亦與信託之本旨有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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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二之三) 出賣給歸屬人

內政部97.3.11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2371 號函：

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
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取得之財產權為信託財產。受
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滅失、毀損或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仍屬信託財產。」及「信託
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享有全部信託利益
之受益人。二、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分為信託法第1條、第9條及第65條所明定，本案信託關係存
續中之買賣行為，出賣人為信託不動產之受託人，買受人為信託關係消滅時之歸屬權利人，該買賣
登記案可否受理疑義，案經函准前開法務部函略以：「…二、有關受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將信
託財產處分於信託關係消滅時之歸屬權利人之情形，信託法並未明文禁止，且依同法第9條第2項規
定，該處分行為所得之價金仍為信託財產，於信託關係消滅由歸屬權利人取得【同法第65條參照】，
故如上開處分行為並未違反該信託契約之信託目的【信託法第1條參照】者，貴部擬同意登記機關
受理前揭買賣登記，本部敬表贊同。」本案如經審認未違反該信託契約之信託目的者，登記機關自
得受理該買賣登記。

委託人

1.信託

受託人

2.出售

買方=歸屬人

①受託人把信託財產賣給歸屬人→OK，信託法沒有禁止
②賣得價金仍為信託財產→仍為歸屬人所有
③如未違反信託目的→OK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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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二之四)受託人拋棄信託財
產所有權
內政部92.4.25.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05771號函：

案經函准法務部92年4月11日法律字第0920011607號函略以 ：「二、按信託法第一條規定：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
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準此，信託關係之成立，除須有委託人將
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為前提外，受託人尚須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
的，積極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申言之，委託人如僅為使他人代為處理事務（例如代為繳交
稅金或代為處理共有物之分割事宜等），而將其財產權移轉於受任人，自己仍保有實際支配
及收益之權利者，其移轉縱以『信託』為名，尚非信託法上之信託。再者，受託人縱有管理
或處分信託財產權限，惟其處分（如拋棄信託財產所有權）倘非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目的
為之，亦不符信託之本旨， ‥‥。三、另信託有二個以上目的，其中部分目的無效而其他目的
有效之情形，如該有效目的部分與無效目的部分並非不能分離，則為該有效目的部分，信託
仍然成立；但雖得以分離，如僅執行有效目的部分顯然違反委託人設立信託之意旨時，則該
信託宜解為全部無效。觀諸本件信託登記內容，其信託之標的，除拋棄書中所列欲拋棄之土
地外，尚有其他土地，其信託目的，除『拋棄所有權』外，受託人且有管理、處分信託財產
等權限。本件既已許其為信託登記，似不宜再以「拋棄所有權屬事務之處理行為，自無由成
立信託」為由，不受理其拋棄登記之申請。惟由於拋棄信託財產攸關受益人權益甚鉅，縱其
所拋棄者僅為信託財產中之一部分，亦須於其信託契約中明確載明其得拋棄之地號、面積等，
俾得知悉受託人處分信託財產是否屬其權益範圍。本件原信託登記之信託條款中既未就得拋
棄之標的為明確之訂定，而受託人所欲拋棄之土地權利，竟有原信託契約中記載係委由受託
人辦理合併、分割之土地，則本件受託人有關拋棄登記之申請，顯已逾越其受託人之權限。
四、又本件信託之受益人，信託條款中雖載明為委託人自己，然依其契約內容，受託人確享
有『收益』信託財產之權利，如此約定亦與信託之本旨有違。」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之意見。

拋棄信託財產所有權非屬為受益人之利益而處分，不符信託本旨，登記機關
不得受理登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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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三) 信託財產可以辦理限制
登記嗎？

查封
假扣押
假處分
禁止處分

委託人的
債權人

受託人的
債權人

受益人的
債權人

債權人信託財產

信託法第12條：

原則：不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
例外：可以
①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
②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
③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違反前項規定者，委託人、受益人
或受託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
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

國稅局、稅捐處

受益人

受託人

委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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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
做法 法院囑託查封

債務人=委託人

債務人=受託人

看法 法院囑託查封
債務人=委託人

債務人=受託人

①

實體有否錯誤，由利害關係人向執行法院主張
②

登記機關僅配合執行法院作登錄作業
否則信託法第12條但書規定豈不形同具文？成
立信託關係無異成為脫產樂園？

③

傷腦筋…..
應該怎麼辦？

案例來了….委託人的債權人來查封
分析討論了之後

91.5.13

〇〇市政府

2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三之一) 信託財產之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或禁止處分



限制登記作業補充規定第25點(101.1.17增訂)：

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檢察官、稅捐稽徵機關函囑禁止處分信託財產，登
記機關應於登記完畢後，將執行標的已辦理信託登記情形通知法院、行政執行分署、檢察官或稅捐稽
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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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政部91年8月5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1390號函：

查信託法第12條規定：「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
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違反前項規定者，委託人、受益人或受託人得於
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
於前項情形，準用之。」。另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權，其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
為強制執行時，執行法院應即通知該管登記機關登記其事由。前項通知，執行法院得依債權人之聲請，
交債權人逕行持送登記機關登記……。」、「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
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
為被告。」…….本案法院囑託查封信託財產，登記機關自應依法院囑託辦理登記，惟為求慎重起見，
宜將本案不動產業已辦理信託登記情形通知該執行法院。

〇〇市政府

登記機關只是配合法院登
記，實體是否有誤應由法院
判斷，否則信託法第12條豈
非形同具文？成立信託關係

無異成為脫產樂園？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三之一) 信託財產之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或禁止處分

請示看看內政部
怎麼說！

無敵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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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自益)

委託人：鄭○○
受託人：王○○
受益人：鄭○○
歸屬人：鄭○○

禁止處分登記

臺北地院函就建
物之「信託受益
權」辦理禁止處
分登記

申辦買賣登記

受託人王○○與
權利人吳○○申
辦所有權買賣移
轉登記

地所駁回

依照土地登記規
則第57條規定，
駁回登記案

陳情

法院係扣押上開
建物之「信託受
益權」而非「所
有權」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三之二)查封受益權後，信
託財產可以移轉登記嗎？

99.11.29
報請內政部

解釋

本案標的所有權未為法院禁止處分，且信託受益權
亦非登記規則第141條限制範圍，貴所卻執意以登記
規則第141條規定，斷以駁回所請，顯見引用法令錯
誤情形至重；又本案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礙假扣
押標的(信託受益權)強制執行命令…..

內政部100.4.27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724381號函：

案經函准法務部100年4月11日法律決字第1000007948號函轉准司法院秘書長100年3月23日秘台
廳民二字第1000007000號函略以：「信託契約之受益人依信託法第17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受託人之
信託利益給付請求權，如無強制執行法第113條、第52條規定情形，亦無其他不得讓與、扣押之法
律規定，尚非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執行法院依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執行債務人（受益人）對第
三 人（受託人）之信託利益給付請求權後，第三人（受託人）得否移轉信託物之所有權，應視執行
命令有無禁止第三人處分信託物而定」，本案請參依上開司法院秘書長函釋辦理。

①受益權可以為強制執行的標的
②扣押受益權後得否移轉所有權，視執行命令有無禁
止受託人處分

100.5.6
地所函詢法院：
執行命令有無禁止
第三人處分信託物

100.9.19

臺北地院函「請
依本院前發執行
命令辦理」

100.10.3

地所函覆

陳情人

臺北市〇〇地政事務所函
主旨：
有關貴地政士代理王ΔΔ君辦理本市中山區★★地號所有權移
轉登記疑義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三、…….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執行命令有無禁止第三人處分信
託財產於來文並無明確表示，……是否該囑託地政機關辦理限
制登記係由執行法院依有關法規自行認定之，是以，本所依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囑託辦理限制登記，尚無違誤。
四、本案宜洽法院囑託本所辦理塗銷假扣押登記後再行辦理
所有權移轉登記。

後來結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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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三之三)辦理預告登記後，可
以再辦理信託登記嗎？

所有權人：甲
新光國際租賃

(股)公司

1.預告登記

預約出售

台億建築經理
(股)公司

2.信託登記

需要先塗銷預告登
記嗎？
請示看看內政部怎
麼說！
(106.12.29)

107.2.1
塗銷預告登記

107.2.2
信託登記

107.9.11
內政部回覆基隆市

107.3.7
內政部問法務部

107.8.27
法務部回覆內政部

106.12.29問到107.9.11
8個多月才有結果….

法令規定趕不上多變案情！

真的！
我在趕時間….
只好先塗銷預告
登記了！

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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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
登記

不
動
產

預告登記

限制登記

抵押權

地上權

不動產役權

X
(內政部107.9.11台內地字第1070064039號函)

原則：X(土地登記規則第141條)

例外：〇(法院表示無礙禁止處分)

〇(受託人=抵押權人，受託人要切結無利益衝突)

(內政部94.10.25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053723號函)

〇

〇
(需役地所有權辦理信託登記時，供役地他項權利(不動產役

權)需一併信託)

不
動
產

信託
登記

預告登記

限制登記

抵押權

地上權

不動產役權

〇
(限制登記作業補充規定第25點)

Δ(受託人=抵押權人)(信託法第35條)
(內政部110.8.2台內地字第1100264154號函)

Δ (受託人=抵押權人)(信託法第35條)
(內政部110.8.2台內地字第1100264154號函)

Δ (受託人=抵押權人)(信託法第35條)
(內政部110.8.2台內地字第1100264154號函)

〇

整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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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託人

簽訂信
託契約

移轉
財產權

委託人
凱蒂

簽訂買
賣契約

移轉
財產權

公司法第 59 條：

代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
同時為公司之代表。但向公司清償債務時，不在此限。

法務部104 年 12 月 16 日法律字第 10403516290 號函：

代表公司之股東將其所有土地信託予受託人，後將該地賣予公司，因受託人受信
託本旨拘束，於職務行使實質受委託人信託目的支配，與股東自行出賣其所有土
地予公司情形尚無不同，似應適用公司法第 59 條規定之限制，且依該條立法意旨
無論為自益、他益或公益信託均應在限制之列。

信託登記-信託後之處理(四)買賣~委託人與買受人公
司代表人同一人

有解決的

辦法嗎?

公司類型 董事或監察人 指定代表人方式

有限公司

董事多人 任一董事代表公司

僅置董事一人 1.全體股東推選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代表
公司
2.以該名被推選之股東為代表人

一人公司 1.「增加股東」
2.以該名被推選之股東為代表人

股份有限公司
僅置一監察人 監察人

多監察人 任一監察人皆可代表公司

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13：



終於講完了，你有睡著
嗎？還是睡醒了？
今天的心得是…

「信託」世界裡
法令一直趕不上變化…….



①信託登記管轄問題：
地所組織規程→土地建物登記
土地法第37條「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

利之登記。」

有老師說……

111

信託法

85年制定到現在，已經25年了！

不動產登記法草案

99年委託研究到現在，還在ing……

①包含「權利變更」+「信託條款」二登記
②「信託條款」登記→不生公信力、推定力
③地所無須審查內容
④不得向地政機關請求損害賠償

聽說信託法修正草案也是98年著手到現在，還在ing……

採形式審查→土地登記有絕對效力：土地登記總登記+土地權利變更登記
→信託登記：作為對抗第三人要件

建議

★修組織規程
★修土地法納入→明確授權土地登記規則

②土地登記規則第132條→信託專簿→超越土地法的授權



期待…
這二個有關不動產信託登
記的法規趕快有結果

不用糾結！
不用困擾！

相關的民眾、業者及登記人員

後面還有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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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註記登記
(信託內容變更)

佳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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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
登記
＋
註記

 內政部92年3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04066號函

查「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內容變更）
契約書」第(14)欄所載信託條款8.其他
約定事項內容變更者，因非屬應登記事
項，登記機關得依當事人所附之申請書
等文件，以申請登記事由「註記」，登
記原因「註記」辦理登記。

信託內容
變更登記

＋
註記

◆ 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

信託內容有變更，而不涉及土地權利
變更登記者，委託人應會同受託人檢
附變更後之信託內容變更文件，以登
記申請書向登記機關提出申請。

3
● 意義
土地權利信託登記後，因信託內容變更，惟不涉及土地權利變更登記者，向
該管登記機關申請信託內容變更所為之登記。

註記登記

怎麼不一樣?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10年度第1季登記會報
提案結論：
「原信託契約書內容變更而不涉及土地權利變
更登記者，統一以申請登記事由『信託內容變
更登記』，登記原因『註記』辦理登記。」



土地登記
申請書

3 註記登記-附什麼

契約書
身份證明
文件

自然人 公司法人
公司變更登記表

印鑑證明

115

權利書狀



3 註記登記-寫什麼

1.原因發生日期

登記事由：信託內容變更登記
登記原因：註記

2.登記事由/原因

3.標示及申請權

利內容

原因發生日期：信託內容
變更契約書立約日

116

信託內容變更登記

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
：詳如契約書



3 註記登記-寫什麼

1.原因發生日期

2.登記事由/原因

3.標示及申請權

利內容

4.申請人欄

內政部94 年3月2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043264號函：

信託契約內容變更，委託人會同受託人

申辦註記登記，如契約書委託人所蓋印

章與原契約書相同者，得免附委託
人印鑑證明!

權利人即

受託人

義務人即

委託人

一定要附印

鑑證明嗎?

117



3 註記登記-寫什麼

1.土地、建物標示

2.信託權利種類

填寫原信託
契約標的

118



3 註記登記-寫什麼

1.變更之原因

2.變更之內容

3.訂立契約人

記得填明原信

託登記案號

119



3 註記登記-登記什麼

土地登記規則第 133 條：
登記機關於受理前項申請後，應依信託內容變更文件，將收件號、異動內
容及異動年月日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

並將登記申請書件複印併入信託專簿。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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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註記登記-注意什麼(一)信託登記後，可以辦
理受益人變更嗎？
信託法第3條：

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者，委託人除信託行為另有保留外，於信託成立
後不得變更受益人或終止其信託，亦不得處分受益人之權利。但經受益人
同意者，不在此限。

自益
信託

變更
受益人

他益
信託

變更
受益人

信託行為另有保留
OR

受益人同意



目前臺北市作法統
一為「註記登記」

3 註記登記-注意什麼(一之一)自益信託委託人死亡之
受益人變更

內政部93 年7 月2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10200 號函：
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死亡，如信託關係未終止，應由其繼承人依法繳納遺產
稅後，由全體繼承人會同受託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規定申辦信託內
容變更登記。

一 定 要 全

體會同嗎?

受益人可以協

議變更為部分

繼承人嗎?

內政部107年5月28日台內地字第1071303617號函

按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死亡，如信託關係並未終止，應由其繼承人依法繳納遺產稅後，
由全體繼承人會同受託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規定申辦信託內容變更登記，為本
部93年7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10200號函釋有案。惟查信託關係之委託人於
信託關係存續中死亡，其基於信託關係所生之權利，由其繼承人概括承受。是倘繼承
人為辦理信託關係之受益人變更登記，乃係維持現有權利關係，其性質為保存行為，
故依民法第831條規定準用第828條第2項規定，並準用同法第820條第5項規定，得由
部分繼承人會同受託人辦理受益人變更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爰補充上開本部解釋
如主旨。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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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108年11月6日台內地字第1080144325號函

案經法務部108年10月29日法律字第10803515680號函復略以「……二、按信託法第8條第1項規定：
『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
限。』、第65條規定：『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依左列順序定
之：一、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二、委託人或其繼承人。』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即受益人）死
亡時，倘其信託關係依信託目的，不因委託人死亡而消滅，於其繼承人未終止信託關係前，依上開規
定信託利益應由受益人（即委託人）之繼承人享有（本部103年6月26日法律字第10303507640號函
參照），並由繼承人依法繳納遺產稅後，由全體繼承人會同受託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規定申辦
信託內容變更登記（貴部93年7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10200號函參照）。而受益權由委託人
之繼承人依民法第1148條第1項概括繼承後，為各繼承人所公同共有（民法第1151條參照），得由全
體繼承人依法協議分割該受益權，而由部分繼承人取得該受益權。三、次按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
『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信託利益如歸委託人單獨享
有，應允許委託人得單獨終止信託關係，蓋委託人為創設信託之人，且此時並無其他受益人因而蒙受
不利益；委託人如已死亡，則得由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繼承人終止之。有關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於信託
關係存續中死亡，委託人之全體繼承人於辦妥繼承登記後（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規定及貴部107年5
月28日台內地字第1071303617號函參照），協議分割該受益權者，其信託關係之終止，應僅由依分
割協議取得全部信託利益之繼承人為之即可。」是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死亡，信託利
益由其繼承人概括繼承，全體繼承人得協議分割受益權，所涉信託內容變更登記，應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133條規定辦理；嗣後信託關係之終止，即可由依分割協議取得全部信託利益之繼承人為之，
並按同規則第128條規定辦理。

①受益權→得由全體繼承人協議分割為部分繼承人取得
②單方終止權→由協議取得全部信託利益之繼承人為之



3 註記登記-注意什麼(一之一)自益信託委託人死亡之
受益人變更

自益信託
委託人死亡

全體會同

部分會同

依應繼分共有
(內政部93.7.26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10200號函)

公同共有
(內政部107.5.28台內地字第1071303617號函)

協議分割 部分繼承人取得
(內政部108.11.6台內地字第1080144325號函)

『原受益人因死亡而繼承，
依00年0月0日收件00字00號
案申請信託內容變更，詳信
託專簿。』

註記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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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託人

1.信託

受託人

出賣人

2.
買
賣

(一)信託目的：管理、出售、贈與及合
建或改建信託財產
(二)受益人：委託人
(三)信託財產歸屬人：委託人

原信託契約書內容

法務部94年6月27日法律字第0940018877號函：

本件受託人係將部分信託財產贈與部分（他益）受益人之行為，如係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利益
（本件信託契約書之信託目的之贈與信託財產，似應解為為受益人利益而為贈與）所為而受益人因而享
有利益者，依上開規定，該處分應解為積極處分信託財產之行為，於法尚無不合。

3-1變更受益人
(增加受贈人為受益人) 受贈人

3-2贈與

內政部94.7.5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048354號：

一、本案經轉據法務部94年6月27日法律字第0940018877號函復如附件，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意見。

二、按「信託契約明定信託利益之全部或一部之受益人為非委託人者，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利益之
權利贈與該受益人，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之1第1項所明定，本案依案
附資料所示贈與稅已繳清，是，委託人會同受託人申請辦理信託內容變更(受益人變更)及贈與所有權移
轉登記，自應受理。

註記登記-注意什麼(一之二)自益信託受益人變更+贈
與受益人(臺北市案例)

(一)信託目的：管理、出售、贈與
及合建或改建信託財產
(二)受益人：委託人、大雄
(三)信託財產歸屬人：委託人

變更後信託契約書內容

①信託目的有贈與→為受益人之利益而為贈與→OK

②受益人變更→已繳清贈與稅→贈與所有權移轉→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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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託人：鄭〇〇
(二)受託人：張〇〇
(三)受益人：鄭〇〇
(四)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人：鄭〇〇

原信託契約書內容

二、按信託法第5條第1款規定：「信託行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一、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
定者。」同法第34條規定：「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時，不在此
限。」依來函所述，本件依遺產分割協議書分配結果辦理，則該信託財產之受益人、受託人與信託財產之歸
屬權利人即成為同一人，且無其他共同受益人，顯已違反上開規定（本部91年10月8日法律字第
0910036555號函參照，另參考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00734 號判決）。
三、另按信託法第35條第2項：「前項規定，於受託人因繼承、合併或其他事由，概括承受信託財產上之權
利時，不適用之。於此情形，並準用第十四條之規定。」係規範受託人取得信託財產上之權利，如具有繼承
等法定原因時，不適用該條第1項之禁止規定。此項規定與本案受託人得否因繼承取得受益權之情形無涉，且
與前揭同法第34條規定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者，係屬二事，故來函所提，申請人主張因繼承
而取得原歸屬權利人之信託利益，得不受信託法第34條規定限制乙節，顯屬誤解，併予敘明。

法務部98.12.30法律字第0980048935號函

(一)委託人：鄭〇〇
(二)受託人：張〇〇
(三)受益人：張〇〇
(四)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人：張〇〇

變更後信託契約書內容

遺產分割協議

繼承人協議由受託人繼
承受益權，受託人=受
益人=歸屬人，這樣可

以嗎?

3 註記登記-注意什麼(二)遺產分割協議書之分配結果，
信託財產之受益人=受託人=歸屬權利人

受託人=受益人=歸屬人
→違反信託法5+信託法34(強制或禁止規
定)→無效



128

3 註記登記-注意什麼(三)信託契約內容以自書遺囑指
定之繼承人為歸屬人

(一)受益人：委託人
(二)信託財產之歸屬人：
委託人；委託人死亡時，按自書遺囑
指定之繼承人取得。

信託契約書內容

委託人立遺囑

內政部99年9月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8410號函：

一、本案經函准法務部99年8月30日法律決字第0999031459號函略以：「本部89年8月29日法律字第
023878號函以……『信託登記制度』之設，除為保護信託財產外，旨在使信託主要條款公示周知，俾
與之交易之第三人或利害關係人於閱覽時，即知信託當事人、信託目的、受託人權限及信託消滅事由
等，而免遭受不測損害(此並無礙於契約自由之原則)…地政機關在受理土地信託登記時，似應審查其信
託條款欄所載內容是否明確及是否符合信託登記要件，俾免有藉信託而為脫法之行為者……。準此，設
立信託登記制度目的在於公示信託主要內容，以保護交易安全，地政機關對信託案件之處理，仍宜審
查信託主要條款欄所載內容是否明確及是否符合信託要件，以達設立信託登記制度之目的。次按信託
法第3條本文規定之反面解釋，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於信託成立後，自得變更受益人，本件申請信託登記
之信託契約，約定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歸屬委託人，委託人死亡時，按自書遺囑指定之繼承人
取得，其所附之自書遺囑，依民法第1199條規定雖尚未發生效力，如經登記機關認為信託契約條款內
容並無不明確或不符合信託要件，且該遺囑是否生效並無礙於信託登記公示意旨，日後若因委託人死
亡而辦理信託歸屬受益人變更登記時，再由地政機關依權責審查遺囑是否符合民法相關規定而據以辦
理登記；倘經審認該遺囑未符合民法規定之要件，仍依……本法第65條規定以全體繼承人為財產歸屬
人者，似與本法有關規定尚無不合」。
二、本部同意法務部上開意見。本案所附遺囑是否生效並無礙於信託登記公示之意旨，倘貴府審認信
託契約條款內容並無不明確或不符合信託要件，自得准予受理登記。
①無需審查遺囑是否符合民法規定要件，只要信託契約條款明確且符合信託要件即得受理
②委託人死亡信託關係消滅，辦理歸屬人變更時審認遺囑是否有效，遺囑有效→依遺囑登記；遺囑無效
→歸屬全體繼承人

遺囑是否符合民法規
定要件而得生效，需
先予以審查嗎?

(委託人還活著啦！)

①

②

③
④

⑤



信託登記(自益信託)
委託人：甲
受託人：乙

信託關係消滅事由：委託人死亡
甲死亡

註記登記
(變更受益人
及歸屬人)

立遺囑

立遺囑人：甲
不動產由兒子
AB各繼承1/2

3 註記登記-注意什麼(三之一)以信託前所立之遺囑為原
因證明文件申請變更受益人及歸屬人

法務部民國 100 年 11月 22 日法律字第1000026003號函：

一. 按信託法第 66 條規定：「信託關係消滅時，於受託人移轉信託財產於前條歸屬權利人前，
信託關係視為存續，以歸屬權利人視為受益人。」其立法意旨係信託關係消滅後，受託人
有義務將信託財產移轉於信託財產之歸屬權利人，惟因信託財產之移轉手續未必於短期內
所能完成，為保障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人之權益，遂有本條規定之設。準此，本件委託人死
亡，則依其約定信託關係消滅，僅在信託財產移轉於其歸屬權利人前，信託關係視為存續。

二. 次按民法第1187條規定：「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
遺產。」以遺囑處分遺產，究係遺贈，抑係應繼分之指定，應就具體情形審究遺囑人之意
思定之。（本部81年12月22日81法律字第19099號函，陳祺炎、黃宗樂、郭振恭合著，民
法繼承新論，2010年3月版，頁61至62）。又民法第1202條規定：「遺囑人以一定之財產
為遺贈，而其財產在繼承開始時，有一部分不屬於遺產者，其一部分遺贈為無效；全部不
屬於遺產者，其全部遺贈為無效。但遺囑另有意思表示者，從其意思。」本件立遺囑人郭
君在99年5月19日所立自書遺囑，將一定之不動產，指定由兒子2人分別「繼承」各二分之
一，其真意究係繼承人應繼分之指定抑或屬於遺贈，涉及遺囑之解釋，尚非無疑。惟郭君
於同年月 31 日訂立信託契約，將該等不動產信託移轉與受託人，則於郭君死亡時，該等不
動產係屬信託財產，權利應歸屬受益人，而非屬遺產；且其遺囑未有明確意思表示，從而
縱認遺囑人之意思係遺贈，依上開民法第 1202條規定，其遺贈亦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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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辦理
塗銷信託嗎?

自益信託委託人死亡辦理受益人及歸屬人變更為全體繼承人→OK
以信託前所立之遺囑為原因證明文件申請變更受益人及歸屬人→Ⅹ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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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即受益
人)死亡時，如其繼承人未終止信託關係前……應由其繼承人依法繳納遺產稅後，由全體繼承人會同受託人依
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規定申辦信託內容變更登記……」及「……按信託關係之終止……自益信託者，依信託法
第63條第1項規定，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又自益信託關係消滅後，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依
同法第65條第2款規定，信託財產歸屬於委託人或其繼承人。觀諸上開規定，可知除他益信託外，自益信託
之委託人終止權……得由其繼承人所繼承。……自益信託財產之委託人死亡，其信託契約既未訂定死亡為信託
關係消滅或終止之事由，該信託關係依信託法第8條規定，非當然消滅或終止，且因其未明訂以其遺囑指定之
繼承人作為信託財產歸屬之受益人，有關委託人地位及其受益權等財產權之性質，當由其全體繼承人概括承
受。……本案委託人之繼承人概括承受委託人地位及其受益權後，參依信託法第15條之契約自由原則，以原
信託目的不能完成或已完成為由，與受託人達成合意，並會同申辦塗銷信託登記，尚非無當……」分為本部
93年7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10200號及99年8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8823號函釋有案。
二、查貴局來函說明一所詢委託人之全體繼承人會同受託人申辦塗銷信託登記回復為委託人所有並連件辦理
繼承(或分割繼承)登記時，因案附遺產稅完稅證明所載該信託土地係就受益權(信託利益)核課遺產稅，並非所
有權，可否據以申辦繼承(或分割繼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疑義，因涉信託關係終止時似有未就該信託財產之
所有權與受益權之價值差額課徵遺產稅或贈與稅疑義，案經函准財政部104年5月7日上開函略以：「……以遺
產稅或贈與稅而言，課稅標的係信託行為所生之信託利益(即受益權)，而非信託財產本身。……依案附信託契
約書所示，委託人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權利(全部自益)，尚無課徵贈與稅問題。信託關係存續中受益人(委託
人)死亡，則應依遺贈稅法第10條之1第1款規定，以受益人死亡時信託財產之時價計算該信託利益之權利價
值，據以課徵遺產稅；至信託財產自受益人死亡日至信託終止之期間所生價值之增減，係屬繼承事實發生後，
繼承人繼承之權利義務更動範疇，與遺產稅之核課無涉。」，是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即受益人)於信託關係存
續中死亡，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信託財產之歸屬人外，經委託人之繼承人與受託人合意消滅信託關係者，得
依本部上開函釋辦理信託內容變更登記及塗銷信託登記(即塗銷信託至委託人之繼承人所有)；又為達簡政便
民，亦得檢附信託內容變更相關文件簡併以一件塗銷信託登記辦理。

內政部104年5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40416576號函：

方法1：註記登記(變更受益人歸屬人)+塗銷信託登記

方法2：塗銷信託登記



倪Ο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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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1
信託登記
委託人：倪Ο壽
受託人：土銀
受益人：倪Ο壽

案例分享：自益信託委託人死亡+逾信託期間
→受益人&受託人延長信託期間+處分信託財產登記

信託期間：
自本契約簽署完成日起至民國
101年4月30日止；或至本標的物
拆除滅失登記完成時止；或經雙
方書面同意得延長之。

97.10.23
(委託人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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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1
信託登記
委託人：倪Ο壽
受託人：土銀
受益人：倪Ο壽

97.10.23
委託人歿

97.12.30
信託內容變更
委託人及受益人：
ABCDEF各1/6

案例分享：自益信託委託人死亡+逾信託期間
→受益人&受託人延長信託期間+處分信託財產登記

A

B

C

D

E

F

委託人即繼承人
即受益人

101.4.30
信託期間屆滿

委託人
可以變更嗎?

【內政部93.7.26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10200號函】

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死亡，如信託關係並未終止，應由其
繼承人依法繳納遺產稅後，由全體繼承人會同受託人依
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規定申辦信託內容變更登記，並
由地政事務所於地籍資料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
『原受益人因死亡而繼承，依00年00月00日收件00字
00號申請信託內容變更，詳信託專簿。』。」

得申請受益人及歸屬人變更
登記，不得據以變更委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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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1
信託登記
委託人：倪Ο壽
受託人：土銀
受益人：倪Ο壽

97.10.23
(委託人歿)

97.12.30
信託內容變更
委託人及受益人：
ABCDEF各1/6

案例分享：自益信託委託人死亡+逾信託期間
→受益人&受託人延長信託期間+處分信託財產登記

101.4.30
信託期間屆滿

101.7.27
受託人出售建物
(附信託期間延長

同意書)

①信託期間已屆
滿可以延長嗎?

②受益人+受託人
會同辦理，可以嗎?

①

②

106.3.10
建物滅失

110.1.17
A

向地政局
陳情

我不是信託財產之委託
人，沒有與土銀簽立信
託期間延長同意書。

糟糕，好像有疑義，
報內政部解釋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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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塗銷信託登記

佳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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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意義
土地權利因信託關係消滅信託財產回復至委託人所有時，向該管登記機
關申請權利變更所為之登記。

塗銷信託登記

信

託

關

係

消

滅

信託行為所定事由發生

(信託法§62)

信託目的已完成

(信託法§62)

信託目的不能完成
(信託法§62)

終止

「信託關係
消滅」事由
有哪些?

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
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
信託。(信託法§63)

信託利益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
者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委
託人及受益人得隨時共同終止
信託(信託法§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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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關係
消滅

終止

信託財產回到委託人→塗銷信託登記
信託財產回到受益人→信託歸屬登記

塗銷信託登記 權利人&義務人→會同申請

受託人
未能會同

權利人提出足資證明信
託關係消滅之文件

單獨申請

①
未能提出權利書狀時，得檢附切
結書或於土地登記申請書敘明未
能提出之事由，原權利書狀於登

記完畢後公告註銷

②

土地登記規則第128條



4 塗銷信託登記-附什麼

土地登記
申請書 登記清冊 原因證明

文件

塗銷信託同意書
存證信函

身份證明
文件

自然人 公司法人
公司變更登記表

印鑑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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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書狀



4 塗銷信託登記-寫什麼

1.原因發生日期

登記事由：所有權移轉登記

登記原因：塗銷信託

2.登記事由/原因

3.標示及申請權

利內容

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
：詳如登記清冊

原因發生日期：
塗銷同意書日

4.備註欄

填寫「信託權利價值」

NOTE ~~~~

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
充規定第5點(七)：
信託移轉登記，以信託或信託
內容變更契約書所載權利價值
為準；非以契約書為登記原因
證明文件者，以當事人自行於
申請書填寫之權利價值為準。



4 塗銷信託登記-寫什麼

1.原因發生日期

2.登記事由/原因

3.標示及申請權

利內容

4.申請人欄

權利人即委託

人或其繼承人

義務人即

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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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1.原則：權利人&義務人會同申請
(土登128Ⅰ)

2.例外：權利人單方&足資證明信
託關係消滅之文件(土登128Ⅱ)



4 塗銷信託登記-寫什麼

1.土地、建物標示

內政部92年3月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02809 號
函：
塗銷信託屬土地權
利變更範疇，依土
地稅法第51 條第1
項及房屋稅條例第
22 條第1項規定，
土地及建物塗銷信
託登記，仍應辦理
查欠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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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塗銷信託登記-寫什麼

1.原信託登記案號

2.申請塗銷信託原因

3.立同意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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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塗銷信託登記-登記什麼

登記原因：塗銷信託

刪除其他登記事項欄因信託登記記載事項

信託專簿，應自

塗銷信託登記或

信託歸屬登記之

日起保存十五年
144



4 塗銷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一)信託契約委託人單方終止，可以單
方申請塗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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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95年12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054524號函：

案經函准法務部95年11月24日法律字第0950042379號函略以：「……按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
『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而契約終止權之行使，依民法第
263條準用同法第258條之規定，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若當事人一方有數人者，應由其全體
或向其全體為該意思表示，始生終止之效果。是以，①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之信託契約，②經委託
人向受託人（如受託人有數人時，應向其全體）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且③該終止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
94條、第95條及其他相關規定發生效力後，即生終止之效果。」從而，本案自益信託之委託人自得檢附
其通知受託人終止信託關係之存證信函，單獨申請塗銷信託登記。

委
託
人
單
方
終
止

內政部108年11月6日台內地字第1080144325號函：

「自益信託之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死亡，信託利益由其繼承人概括繼承， ①全體繼承人得協議分割
受益權，所涉信託內容變更登記，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規定辦理；嗣後②信託關係之終止，即可由
依分割協議取得全部信託利益之繼承人為之，並按同規則第128條規定辦理。」

分割協
議取得
受益權
之繼承
人單方
終止

委託
人之
全體
繼承
人單
方終
止

內政部99年8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8823號函：

「……按信託關係之終止……自益信託者，依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定， ①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
信託。又自益信託關係消滅後，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依同法第65條第2款規定，信託財產歸屬於委託人
或其繼承人。觀諸上開規定，可知②除他益信託外，自益信託之委託人終止權……得由其繼承人所繼
承。……」

原則上可以單方申請
塗銷信託，那例外的
情形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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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塗銷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一之一)信託契約有特別約定，
信託契約委託人單方終止，可以單方申請塗銷？
內政部96年7月1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47989 號函：
信託契約有特別約定，非經第三人及受託人同意，不得終止契約者，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即
不得片面終止信託契約，單獨申請塗銷信託。

自益信託
之

終止權

信託契約另有約定 從其約定
(內政部96年7月1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47989號函)

信託契約無約定

委託人(信託法第63條)

全體繼承人
(內政部99年8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8823號函)

依分割協議取得全部信託利益之繼承人
(內政部108年11月6日台內地字第1080144325號函)

信託契約如有約定：
A.信託契約之變更及終止應經受託人同意
B.委託人未經受託人同意，不得逕行終止信託。
C.委託人及受託人共同協議
→委託人不得單方申請塗銷信託

想一想……
受託人可以單方申
請塗銷信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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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97.7.23法律決字第0970018905號函：

按信託法第 63 條第 1 項及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
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信託利益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者，除信
託行為另有訂定外，委託人及受益人得隨時共同終止信託。」該法並未規定受託人
有片面終止信託之權利。又按信託法第 66 條規定：「信託關係消滅時，於受託人移
轉信託財產於前條歸屬權利人前，信託關係視為存績，以歸屬權利人視為受益人。」
復依信託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或有不得已之事由，經法院許
可受託人辭任外，非經委託人及受益人之同意，受託人不得辭任。是以，依上開信
託法規定意旨，受託人原則上未有單方片面終止信託或辭任之權利。本件信託財產
為土地權利，於信託關係消滅時，受託人得否單獨向登記機關申辦塗銷信託或信託
歸屬登記，及中華民國信託商業同業公會建議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128 條部分，事涉
土地登記主管機關內政部權責，請逕洽該部表示意見。

①受託人無終止權

②受託人非須經法院許可或委託人及受益人同意，不得任意辭任

③綜上，受託人不得單方申辦塗銷信託或信託歸屬登記

4 塗銷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一之二)受託人可以單方申請
塗銷信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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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塗銷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一之三)遺囑執行人以其名
義終止信託

內政部99年8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8823號函：

一. 按信託關係之終止，他益信託者，依信託法第64條規定，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委託人及受益
人得隨時共同終止信託；自益信託者，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
信託。又自益信託關係消滅後，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依同法第65條第2款規定，信託財產歸屬
於委託人或其繼承人。觀諸上開規定，可知除他益信託外，自益信託之委託人終止權及信託關係
消滅後之剩餘財產請求權得由其繼承人所繼承。

二. 次按信託財產辦竣登記後，該信託財產依信託法第4條及第9條規定，為具獨立性之受益權標的，
因此信託關係成立後，如欲變動信託財產之管理方法或內容，依信託法第15條規定，本私法自治
及契約自由原則，自得由信託當事人自由決定，但如當事人間不能依上開規定合意變更時，依同
法第16條規定，委託人、受益或受託人得申請法院變更之。

三. 基於前開信託關係之繼續性及信託財產之獨立性特質，本案自益信託財產之委託人死亡，其信託
契約既未訂定死亡為信託關係消滅或終止之事由，該信託關係依信託法第8條規定，非當然消滅或
終止，且因其未明訂以其遺囑指定之繼承人作為信託財產歸屬之受益人，有關委託人地位及其受
益權等財產權之性質，當由其全體繼承人概括承受。(王志誠著 信託之基本法理第186頁、第188
及189頁參照)。又受託人本應依信託本旨及其目的使用管理信託財產，本案委託人之繼承人概括
承受委託人地位及其受益權後，參依信託法第15條之契約自由原則，以原信託目的不能完成或已
完成為由，與受託人達成合意，並會同申辦塗銷信託登記，尚非無當，如無法達成合意，則應依
同法第16條規定聲請法院變動，倘受託人因此受有損害者，仍可依同法第42條請求補償其所受損
害，以保障其權益。至於遺囑執行人之職務係管理遺產並為執行上必要行為，為民法第1215條所
明定，本案信託財產未終止信託關係前，名義上仍屬受託人財產，遺囑執行人尚無管理權限，自
無從以其名義終止信託並申辦塗銷信託登記。

遺囑執行人不得以其名
義終止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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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1.4)
贈與契約+公證
贈與人：張〇〇
受贈人：甲、乙

(99.10.14)
張〇〇以存證
信函通知丙終
止信託關係(未
送達)

(99.11.29)
贈與人
張〇〇死亡
繼承人：
甲乙丙ABCD

(96.11.10)
簽立信託契約書+登記
委託人：張〇〇
受託人：甲、乙、丙、丁4人(公同共有)
受益人：張〇〇
信託期間：96.11.10~116.11.9
信託目的：供祭祀祖先之用

①贈與契約是否有效？

②信託契約是否已消滅？

③信託契約是否已合法終止？

④甲乙請求丙丁塗銷信託登記
有無理由？

⑤甲乙請求其他繼承人(含丙)
應會同辦理繼承登記後，將不
動產移轉為全體繼承人所有，
有無理由？

爭點 法院判斷

⑤繼承登記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
聲請，毋庸訴請法院裁判
→本項訴求無必要，不應准許

①公證時張〇〇意識清楚→贈與契約有效

②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死亡而消滅，且上
訴人未能舉證信託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
→信託契約未消滅

③存證信函未送達→信託契約未合法終止

④信託契約仍有效存在→甲乙請求丙丁塗
銷信託登記無理由

1.繼承人已繼承張OO之
終止權，為保全受贈之債
權，請求丙ABCD應會同
對丁為終止信託之意思表
示。

2.請求丙丁會同辦理塗銷
信託登記

3.請求繼承人應會同辦理
繼承登記後，移轉所有權
予上訴人

上訴人甲乙

1.信託目的尚未完成亦
非不能完成，信託關係
未消滅

2.信託終止權未經全體
繼承人同意，不生效力

被上訴人丙丁ABCD
(受託人+繼承人)

敗

勝

4 塗銷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二)
臺灣高等法院101年上字第
1110號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1292號民事裁定：上訴駁回
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
狀所載內容，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而非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難認其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這個判決告訴我們......
①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死亡而消滅
②信託契約的終止要合法送達
③意思表示要向受託人全體為之
④本案應辦理註記登記(受益人變更)



立遺囑

立遺囑人：甲
財產(包含動產
不動產)贈與乙

4 塗銷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三)以信託前所立之遺囑為原
因證明文件申請塗銷信託+繼承+遺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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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囑

立遺囑人甲，在此聲明：
在本人身故之後，本人之所有財產
(包括動產與不動產)全部贈與乙，乙
為本人父母生之兒子，為本人之親
弟弟，小時候過繼給AB夫婦撫養。
本人之胞姊丙及本人之胞兄丁，不
具有本人之財產繼承權，
理由如下：
胞姊本人已口頭表示放棄繼承權。
胞兄長期酗酒並負債累累，本人不
願交予他繼承。

立遺囑人：甲
民國105年10月1日

長男：丁

父
86年死亡

母
83年死亡

次男：甲
107.5.10死亡
無配偶子嗣

三男：乙
被收養

長女：丙



信託登記(自益信託)
委託人：甲

受託人：第一銀行
信託關係消滅事由：信託目的完成
或存續期間屆滿或雙方協議消滅

立遺囑

立遺囑人：甲
財產(包含動產
不動產)贈與乙

4 塗銷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三)以信託前所立之遺囑為原
因證明文件申請塗銷信託+繼承+遺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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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死亡



106.4.7信託登記(自益信託)
委託人：甲

受託人：第一銀行
信託關係消滅事由：信託目的完成
或存續期間屆滿或雙方協議消滅

105.10.1立遺囑

立遺囑人：甲
財產(包含動產不
動產)贈與乙

4 塗銷信託登記-注意什麼(三)以信託前所立之遺囑為原
因證明文件申請塗銷信託+繼承+遺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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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10

甲死亡

110

塗銷信託
+繼承+遺贈

【塗銷信託
回復為委託人

甲】
義務人：一銀
權利人：丙丁
(甲之繼承人)

長男：丁

父
86年死亡

母
83年死亡

次男：甲
107.5.10死亡
無配偶子嗣

三男：乙
被收養

長女：丙
【繼承】

被繼承人：甲
繼承人：丙丁

【遺贈】
義務人：丙丁
權利人：乙

信託後仍屬遺
產？遺囑是否

有效?
案情好特殊
地政局研討會
幫幫忙~~

地政局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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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論】

一、本案土地原所有權人於105年10月1日訂立遺囑後，復於106年4月7日與受託人成立信
託關係，並辦竣自益信託登記在案，信託目的為「由受託人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使建築
工程順利興建並完工交屋」、信託期間為「自本約簽署完成日起至信託目的完成之日止；
或至本專案建物完工辦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登記及抵押權設定或追加設定予融資銀行時
止」、信託關係消滅事由為「信託目的完成或存續期間屆滿或雙方協議消滅」。嗣委託人
於107年5月10日死亡，其死亡時建築工程尚未興建完成(地上建物領有110年1月19日核發
之110年使字0005號使用執照，於110年7月23日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委託人亦
未於生前與受託人協議消滅信託關係；又①信託契約未約定委託人死亡為信託關係消滅事
由，亦未約定以其遺囑指定之人為受益人，依法務部100年11月22日法律字第
1000026003號函釋規定，本案不動產於委託人死亡時，仍屬信託財產，非屬委託人之遺
產，其受益人及信託歸屬人皆為委託人，尚不能由委託人之繼承人申辦塗銷信託回復為委
託人名義，再辦理繼承登記。

二、②本案依內政部93年7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10200號函釋規定，自益信託之
委託人死亡，如信託關係並未終止，應由其繼承人依法繳納遺產稅後，由全體繼承人會同
受託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規定申辦信託內容變更登記。③又依信託法第63條第1項規
定：「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信託利益
如歸委託人單獨享有，委託人如已死亡，受益權由其繼承人概括承受，則得由享有全部信
託利益之繼承人終止之，並依土地登規則第128條規定辦理塗銷信託登記。另依內政部108
年11月6日台內地字第1080144325號函釋規定，信託內容變更如與塗銷信託登記併同辦
理，為達簡政便民，得依內政部104年5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40416576號函釋，檢附信託
內容變更相關文件簡併以1件塗銷信託登記辦理。

【塗銷信託回復為委託人甲】
【塗銷信託為繼承人丙丁】

義務人：一銀
權利人：丙丁

【繼承】
被繼承人：甲
繼承人：丙丁

【遺贈】
義務人：丙丁
權利人：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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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塗銷信託登記-注意什麼(四)受託人相同+委託人不同
+委託標的不同，可以合併一件塗銷信託嗎？

受託人

97年
信託
登記

①

②

③

想一想……
申請塗銷信託
時，可以合併
1案辦理嗎?

1/21/2 1/21/21/2

1/41/41/4 1/2

1/4 1/2 1/41/4

甲

丙

乙

委託人

信託
標的

【內政部89.11.24台內中地字第8971943號函】

同一義務人同時移轉不同標的物予不同權利人，
因屬個別不同之法律行為，應分別訂立契約，並
分件辦理。

甲、乙、丙應分別與受託人分
案申請塗銷信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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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受託人變更登記

佳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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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意義
土地權利信託登記後，如受託人有變更，經依規定選任或指定新受託
人，
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受託人變更所為之登記。

受託人變更登記

受託人變更

辭任
(信託法§36)

契約約定

委託人及受益人
同意

受託人向法院聲
請許可

解任
(信託法§36)

委託人或受益人
向法院聲請許可

任務終了
(信託法§45)

受託人死亡、受
破產或禁治產宣

告

法人經解散、破
產宣告或撤銷設

立登記



申請方式(土地登記規則第129條)：
①新受託人+委託人會同申請登記。
②委託人未能或無須會同申請時：
由新受託人提出足資證明文件單獨
申請

5 受託人變更登記-附什麼

土地登記
申請書 契約書

身份證明
文件

自然人 公司法人
公司變更登記表

印鑑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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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書狀



5 受託人變更登記-寫什麼

1.原因發生日期

登記事由：所有權移轉登記

登記原因：受託人
變更

2.登記事由/原因

3.標示及申請權

利內容

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
：詳如契約書

原因發生日期：信託內容
變更契約書立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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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託人變更登記-寫什麼

1.原因發生日期

2.登記事由/原因

3.標示及申請權

利內容

4.申請人欄

權利人即

新受託人

義務人即

委託人

160



1.土地、建物標示

5 受託人變更登記-寫什麼

土地所有權因受託人
變更，由原受託人移
轉予新受託人時，應
檢附無欠稅費證明文
件，比照「稽徵機關
核發遺產稅繳清（免
稅）證明書查欠作業
聯繫要點」作業模式
辦理。
(財政部87年3月16日台財稅字
第87193472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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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託人變更登記-寫什麼

1.變更之原因

2.變更之內容

3.訂立契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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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1.原則：新受託人&委託人會同申請
(土登129Ⅰ)

2.例外：新受託人單方&足資證明文件
(土登129Ⅱ)



5 受託人變更登記-登記什麼
土地登記規則第130 條第2項：

辦理受託人變更登記時，其他登記事項欄記載事項登記機關應予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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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託人變更登記-注意什麼(一)相關稅賦

土地
增值稅

土地為信託財產者，

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受

託人變更時，原受託

人與新受託人間人間

移轉所有權，不課徵

土地增值稅。

(土地稅法第28條之3)

契
稅

贈與
稅

不動產為信託財產者，

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

人變更時，原受託人與

新受託人間移轉所有權，

不課徵契稅。

(契稅條例第14條之1)

信託財產於信託關係存

續中受託人變更時，原

受託人與新受託人間左

列各款信託關係人間移

轉或為其他處分者，不

課徵贈與稅。 (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5條之2)

164



莊廖〇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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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2.29 
《抵押權設定》
義務人：莊廖〇麗
債務人：莊廖〇麗
債權人：渣打銀行

104.4.2
《信託登記》

委託人：莊廖〇麗
受託人：蔡〇雀

106.1.28 
《受託人死亡》
繼承人：
吳〇和、吳〇瑜
、吳〇誠

106.11.14 
《查封》

債務人：蔡〇雀
債權人：渣打銀行

107.6.1
《繼承登記》
債權人持士林地
院裁定代位申辦
債務人蔡〇雀繼
承登記

107.9.10
報請內政部

核釋

107.11.26
內政部台內地字
第1070453003
號函核釋

109.11.23
《受託人變更登記》
債權人持新北地院裁
定會同新受託人劉〇

繡申辦登記
109.12.7
法院來函
查封

109.10.21
塗銷禁止
處分

109.11.2
塗銷查封

5 受託人變更登記-注意什麼(二)受託人死亡，債權人持法院裁
定代辦繼承，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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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託人變更登記-注意什麼(三)徵收信託財產，受託人死亡，
如何領取補償費？

法務部100年12月6日法律字第1000022273號函：

按信託法第8條第1項規定：「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
滅。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第4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受託人之任務，
因受託人死亡、受破產、監護或輔助宣告而終了。…第36條第3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
用之。（第2項）」又第36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委託人
得指定新受託人，如不能或不為指定者，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新受託人，
並為必要之處分。」準此，①受託人死亡，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信託關係不因而消滅，
惟受託人之任務因其已死亡而終了，為使信託事務得以賡續辦理，應依上開規定選任新受託
人。本件政府因徵收信託財產所發給之補償費，在法律性質上仍為信託財產（信託法第9條
參照）。貴部為處理上開信託財產，認以：「本案②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即受託人）已
死亡，不能受領徵收補償費，嘉義縣政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
專戶，原委託人應依前開規定重新指定新受託人」乙節（來函說明四參照），如③當事人間
之信託行為未另有訂定，本部敬表贊同。

①受託人死亡，不能受領之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

②徵收補償費屬信託財產

③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應重新指定新受託人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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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信託歸屬登記

佳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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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意義
土地權利因信託關係消滅而移轉予委託人以外之歸屬權利人時所為之登記

信託歸屬登記

信託財產
歸屬人

信託契約約定
之人

享有全部信託
利益之受益人

委託人或其繼
承人

委託人 非委託人

塗銷信託
登記

信託歸屬
登記



6 信託歸屬登記-附什麼

土地登記
申請書 登記清冊

身份證明
文件

自然人 公司法人
公司變更登記表

印鑑證明 稅單

契稅繳款書土地增值稅繳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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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書狀



6 信託歸屬登記-寫什麼

1.原因發生日期

登記事由：所有權移轉登記

登記原因：信託歸屬

2.登記事由/原因

3.標示及申請權

利內容

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
：詳如登記清冊

原因發生日期：信託關係消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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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託歸屬登記-寫什麼

1.原因發生日期

2.登記事由/原因

3.標示及申請權

利內容

4.申請人欄

權利人即委託人或繼承

人以外之歸屬權利人

義務人即受託人

172

NOTE ~~~~
1.原則：權利人&義務人會同申請
(土登128Ⅰ)

2.例外：權利人單方&足資證明信
託關係消滅之文件(土登128Ⅱ)



6 信託歸屬登記-登記什麼

登記原因：信託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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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託歸屬登記-注意什麼(一)相關賦稅

信託歸屬
(依信託契約)

信託歸屬
(依遺囑)

土地增值稅 課徵(歸屬權利人)
(土地稅法§5-2)

不課徵
(土地稅法§28-3)

契稅 課徵(歸屬權利人)
(契稅條例§7-1)

不課徵
(契稅條例§14-1)

贈與稅 不課徵
(遺產及贈與稅法§ 5-2)

X

遺產稅 X 課徵
((遺產及贈與稅法§ 3-2)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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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託歸屬登記-注意什麼(二)持憑與信託專簿內容
不同之私契終止信託

內政部106.3.31台內地字第1060411165號：

主旨：貴府函為他益信託中委託人於存續期間死亡，受託人及受益人得否憑信託登記
案附信託契約書以外之私契約定事項，由受託人及受益人共同終止信託關係疑義1案，
復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法務部106年3月27日法律字第10603503920號函辦理，並復貴府105年12月

28 日府地籍字第1050242390號函，隨文檢送上開法務部函影本1份。
二. 旨揭終止信託關係疑義，案經本部以106年1月11日台內地字第1050094636號函

詢法務部，經該部以前揭函復：「按信託法第4條第1項規定：『以應登記或註冊之
財產權為信託者，非經信託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採登記對抗要件，故不動
產信託未經信託登記者，僅生不得以信託關係對抗第三人之問題，於信託關係人
之間，仍屬有效（楊崇森，信託法原理與實務，99年10月初版，頁149參照）。又
『信託利益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者，除信託行為另有規定外，委託人及受益人得隨
時共同終止信託。』為信託法第64條第1項所明定，故委託人如於信託行為中定有
受益人及受託人得共同終止信託者，自應從其訂定；當事人如未就該項約定為登記
者，揆諸上開規定，僅係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而已，尚難逕認該項約定為無效。」

三. 本部尊重法務部上開見解，本案請貴府依上開見解本於權責處理。

本案得依信託私契約定事
項，辦理信託歸屬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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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信託取得登記

佳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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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意義
受託人於信託期間，因信託行為取得土地權利所為之登記

信託取得登記

委託人

1.信託

受託人 出賣人

2.買賣

信託法第9條第2項：

受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滅失、毀損或其他事
由取得之財產權，仍屬信託財產。

取得之權利仍屬
信託財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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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託取得登記(基本款)附什麼+寫什麼+登記什麼

土地登記規則第127條：

受託人依信託法第9條第2項取得土地權利，申請登記時，應檢附信託關係證明文件，並
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內載明該取得財產為信託財產及委託人身分資料。登記機關辦理登
記時，應依第130條至第132條規定辦理。

本案取得財產為信
託財產，委託人
○○○

①

②

③

130條：於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信託財產、委託
人姓名或名稱，信託內容詳信託專簿
131條：於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
書記明信託財產，信託內容詳信託專簿。
132條：信託契約複印裝訂成信託專簿，提供閱
覽或申請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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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託取得登記(基本款)案例分享

委託人

1.信託

受託人
(信託業)

2.興建大樓

可以由信託業申請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嗎?

1-1.委託起
造人

起造人

1

1-1

內政部102年1月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2591號函：

按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人非起造人時，
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為土地登記規
則第79條第1項第4款所明定；又同規則第127條規
定，受託人依信託法第9條第2項取得土地權利，申
請登記時，應檢附信託關係證明文件，並於登記申
請書適當欄內載明該取得財產為信託財產及委託人
身分資料，登記機關辦理登記時，應依第130條至
第132條規定辦理。爰信託業擔任不動產開發案興
建資金之受託人，就以該資金興建取得之建築物為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得①檢附信託契約及②同規
則第34條規定之證明文件申辦登記。

本案應由興建資金受託人(永豐銀行)檢附信
託契約書，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委託丙方(永豐銀行)為本專案興建資金、土地
及建物之受託人

委託〇〇建築經理(股)公司擔任建造
執照起造人



①主管機關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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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

不動產投資信託辦理信託登記時，應以受託機構名義登記，並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記
明為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信託財產。

土地登記規則第133條之1第1項(95.6.30施行)：

為投資信託者，①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文件②無須檢附信託關係證明文件
③登記機關辦理登記時，應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該財產屬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信
託財產。

95.6.30增訂說明：
所稱不動產投資信託，係向不特定人募集發行或向特定人私募交付
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以投資不動產、不動產相關權利、不動
產相關有價證券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標的而成立之信託。因
該信託關係之委託人為不特定多數人且變動頻繁，爰明定申辦不動
產投資信託登記時，申請人無須檢附信託關係證明文件。

②登記簿

樂富一號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信託財產

7 信託取得登記(特別款)不動產投資信託



本登記申請標的，係由受託人依信託法第9條第2項規
定所取得之信託財產，信託關係另詳信託契約書(私
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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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託取得登記(特別款)案例分享

基金之委託人為不特定多
數人，且隨每日交易情形
變動，寫不出來啦…..趕時間....

買賣案件先登記，有關信
託先劃掉，登記完再來問
問內政部、金管會吧！

9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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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94.5.17
函覆內政部

二、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所稱之不動產投資信託，係指依該條例之規定，向不特定人募集發行或向特定人私募交
付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以投資不動產、不動產相關權利、不動產相關有價證券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投
資標的而成立之信託（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參照）。準此，於不動產投資信託關係中，信
託行為係存在於投資人與受託機構之間，信託標的物為資金；受託機構以募集或私募所得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
金購買不動產者，該不動產物權變動之原因為買賣行為，與信託法第4條第1項規定所稱「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
產確為信託者」，尚有不同，從而，亦非屬土地登記規則第124條所稱之「土地權利信託登記」。
三、次按信託法第9條規定：「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取得之財產權為信託財產。受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
滅失、毀損或與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仍屬信託財產。」故本件受託機構運用依不動產證券化募集或私募之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所購買之不動產，仍屬信託財產，倘貴部基於公示作用以保障交易安全起見，擬於土地登
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信託財產」字樣者，並無不可；惟本件乃涉及不動產證券化條
例施行細則第7條之適用問題，貴部既已同時函請該條例主管機關財政部表示意見，仍請再參酌該部意見為宜。

來看看最後內政
部怎麼說！

①
②

③

④

「金管會」94.5.24
函覆內政部

二、貴部建議於本案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信託財產」字樣，至於信託內容等
相關資料，應由受託機構提供，地政機關不另建置信託專簿，委託人資料亦不予註記一節，建議仍宜設置信託
專簿，惟委託人資料得不予註記，理由如下：
（一）對於此未建置信託專簿記載信託內容之作法，是否仍符合土地登記規則所稱之信託登記，貴部並未明
釋，爰受託機構仍有違反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之虞。
（二）本案僅於土地登記薄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信託財產」，而未提供信託內容，相關
權利人僅知其為信託財產，至於受託機構為何，如何進一步查詢委託人以外之信託內容，皆無從得知，恐有損
相關權利人之權益。
（三）至於委託人之資料，就本案實務上確有難以登載之事實，爰同意貴部不予註記之建議。
三、現行土地登記規則對於不動產投資信託辦理信託登記時，確有窒礙難行之處，建議貴部研議修改土地登記
規則，或發相關解釋函，以利業者遵循。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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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94.6.24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725082號

本案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係屬集合多數人之資金運用而投資於不動產或不動產相關權利，所為之不動產交易雖
為信託財產之運用，惟①其權利之變動係為買賣行為而辦理權利移轉登記，依其性質與實務，尚無法適用現行
土地登記規則第124條、第127條、第130條、第131條等土地權利因辦理信託而登記之規定，且該行係為本基
金之受託機構，②該財產非屬臺灣土地銀行自有資產，自有將信託情形公示使第三人得明確分辨其屬信託財產
以保障信託之權益並利於相關稅賦核課之必要，參依上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法務部意見，③本部同
意臺灣土地銀行逕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信託財產」字樣，
至信託內容等相關資料，究應由受託機構負責提供或由登記機關配合註記？為審慎計，刻由本部蒐集相關條例
並檢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中有關土地登記事項相關條文，研議類此案件是否宜建置信託專簿，並納入近期研修
土地登記規則第九章土地權利信託登記相關條文時參考，俟完成法制作業程序，當再復知。

來看看土銀如何
申請登記…..

註記登記

註記：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信託財產

土地銀行又來了......



95.6.30增訂土地登記
規則第133條之1：

「為投資信託者，應
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或
申報生效文件，無須
檢附信託關係證明文
件；登記機關辦理登
記時，應於登記簿其
他登記事項欄記明該
財產屬不動產投資信
託基金信託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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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94.12.5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730235號

所請事項前經本部以94年6月2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725082號函復同意辨理有案，是貴行申辦不動產投資
信託案件之信託登記時，自可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敘明「○○○○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信託財產」字樣，俾登
記機關據以辦理註記。

變更前：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信託財產
變更後：富邦一號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信託財產

註記登記

沒有信託
專簿喔！

土地登記規
則第133之1

資產信託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中租迪和)

投資信託

REATS 不動產資產信託

REITS不動產投資信託(富邦一號)



信託專簿
之

保存年限

10分

Q1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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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

3
2年

1
永久保存

2

信託專簿，應自塗銷信託登記或信託歸屬
登記之日起保存？年

答案是哪
一個?



信託權利
之
種類

10分

Q2

191



192

抵押權

3
所有權

1
租賃權

2

下列何者非屬依信託法得辦理信託登記之
土地權利？

答案是哪
一個?



受託人
死亡 10分

Q3

193



194

受託人死亡時，名下之信託財產可以辦理
繼承登記嗎？

不行！

信託財產非受託人財產，所以，不能辦理繼承喔！



遺囑
信託 10分

Q4

195



196

以上皆是

3
單獨行為

1
他益信託

2

下列有關遺囑信託敘述何者正確？

答案是哪
一個?



受託人 10分

Q5

197



198

受益人A1/3、
B1/3、C1/3

3
受益人A

1
受益人A、B、C

2

受託人A，請問：
下列何種信託條款違反信託法規定？

答案是哪
一個?



受託人
為外國人 10分

Q6

199



200

外國人為受託人時，要符合下列哪些
要件？

以上皆是

3
要互惠

1
限制地

2

答案是哪
一個?



區分所有建物
信託

10分

Q7

201



202

區分所有建物辦理信託登記，基地應有部
分登記原因可以為「贈與」嗎？

可以

1
不可以

2

答案是哪
一個?



土地法
第34-1

10分

Q8

203



204

共有土地，可以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
辦理信託登記嗎？

可以

1
不可以

2

答案是哪
一個?



信託登記
之

相關賦稅

10分

Q9

205



自益信託

土地增值稅 課徵？ 不課徵？

契稅 課徵？ 不課徵？

贈與稅 申報？ 不用申報？



塗銷信託登記
之

單方申請

10分

Q10

207



208

本案自益信託委託
人可否單方終止信
託？

內政部96 年7 月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47989 號函：

信託契約有特別約定「非經第三人及受託人同意，不得終止契

約」者，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即不得片面終止信託契約，單獨申

請塗銷信託。



209

計算看看…..
你(妳)一共得
到幾分?


